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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差餉物業估價署 (估價署) 負責根據《差餉條例》(第 116 章) 評估和徵收

差餉，以及根據《地租 (評估及徵收) 條例》(第 515 章) 評估和徵收地租。現時，

差餉和地租是分別按照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的 5% 和 3% 而徵收的，該租值是

估計物業可取得的年租。為根據有關條例評估和徵收差餉及地租，估價署把所

有已評估差餉的物業和所有須評估地租的物業，分別記錄於該署備存的估價冊

及地租登記冊，並通過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臨時估價和刪除估價，不斷更

新估價冊及地租登記冊。估價署每年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得出最新的應課

差餉租值，以反映市場租值的變化。該署也可於任何時候就新建物業或結構曾

經改動的物業進行臨時估價，以及刪除無須繼續評估差餉／地租的物業。截至

2015 年 4 月 1 日，估價冊載有 243 萬項估價，應課差餉租值合共 6,086 億元；

地租登記冊則載有 189 萬項估價，應課差餉租值合共 3,541 億元。在 2014–15

年度，估價署徵收的差餉和地租分別為 223 億元和 93 億元。審計署最近就估

價署在保障差餉及地租收入方面的工作進行審查。

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

2. 估價署蒐集租金資料以進行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主要依靠每年向選

定物業發出約 307 700 份申報表 (表格 R1A)，要求物業的業主／佔用人提供租

金資料。另外，估價署也從住宅物業業主根據《業主與租客 (綜合)條例》(第7章)

提交的表格 CR109 (每年大約收到 51 100 份)，以及來自稅務局的加蓋印花租約

副本 (每年大約 47 700 份) 取得租金資料。經申報的租金資料經過分析和按照

法例予以調整後，會以電腦批量估價技術處理，用作評估估價冊所載物業的應

課差餉租值 (第 2.3、2.5 及 2.6 段)。

3. 需要監察經表格 R1A 申報的租金資料是否準確 估價署每次完成全面

重估應課差餉租值之後，會選出約 240 宗個案進行租金核實工作，以確定經表

格 R1A 申報的資料是否準確。在 2010–11 至 2015–16 年度的全面重估應課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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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租收入方面的工作

摘要



— iv —

摘要

餉租值，資料正確無誤個案的平均比率只有 71%。樣本個案當中資料與事實不

符者佔 28%。舉例來說，有 3 個業主在 3 至 4 年都提供不準確的租金資料。

經表格 R1A 申報的租金資料不準確，可能影響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得出的

應課差餉租值，管理層須予關注。審計署也得悉，估價署只揀選擁有多個物業

的差餉繳納人進行租金核實工作。為加強監察申報的租金資料，估價署需要考

慮採用分層抽樣法進行租金核實工作，把差餉繳納人分為擁有多個物業和擁有

單一物業兩個分類 (第 2.7、2.8 及 2.10 段)。

4. 需要就不遵從遞交表格 R1A 規定的個案加強跟進行動 在 2010–11 至

2015–16 年度期間，估價署每年為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而發出約 307 700 份

表格 R1A，而大約有 56 400 名 (18%) 差餉繳納人沒有填妥並交回該表格。雖

然估價署已就部分不交回表格的個案採取檢控行動或發出警告信，但連續 3 年

沒有交回表格 R1A 的差餉繳納人數目，由 2010–11 年度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

值時的 6 100 人，增加至 2015–16 年度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時的 7 417 人，

增幅為 22% (第 2.9 段)。

5. 需要就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索取分間物業租金資料的工作提高成本效

益 估價署在 2012 年採用新的表格 R1A，規定差餉繳納人申報 (除租金資料外)

其物業有否分間或合併 ( 即可能影響其應課差餉租值的結構改動 )。 為進行

2013–14 年度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的工作，估價署向 116 幢樓宇 (屋宇署已

在其中發現 800 個分間物業) 的所有差餉繳納人發出 3 189 份表格 R1A。然而，

在收回的 2 244 份表格 R1A 當中，只有 44 份表格載有有關的差餉繳納人所申

報的分間樓宇單位及租金資料，顯示差餉繳納人不大願意披露其分間物業的資

料。估價署在其後的年度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時，再沒有進行類似行動，因

為認為向有分間物業存在的樓宇的所有差餉繳納人發出表格 R1A 不符合成本效

益。審計署認為，就進行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而索取分間物業的租金資料

時，估價署可以就屋宇署發現的分間物業發出表格 R1A，以提高成本效益 (第

2.12 至 2.15 段)。

臨時估價

6. 估價署利用其他部門提供的資料，以找出可能須進行臨時估價的物業，

包括屋宇署就新建築物發出的佔用許可證和關於建築物的改動及加建工程的通

知。估價署亦通過實地視察和表格 R1A 收集有關物業改動的資料。估價署表

示，即使物業或搭建物屬未經許可建造，亦須評估差餉。同理，就這些違例建



— v —

摘要

築物進行評估及／或就其繳納差餉，並不表示這些建築物具有合法地位。根據

《差餉條例》作出臨時估價時，估價署不可追討24個月之前的差餉 (第3.3、3.5、

3.7 及 3.8 段)。

需要加強可評估的違例建築物的臨時估價工作

7. 可評估違例建築物的通報安排 2000 年 11 月，當時的庫務局局長同意

在當時的規劃地政局轄下成立的專責小組所提出的建議，不就新建或復建的天

台非法搭建物徵收差餉， 因為屋宇署將從速採取行動清拆該等搭建物。 在

2001–02 年度，屋宇署同意向估價署送交就單梯樓宇天台非法搭建物向有關業

主／佔用人發出的清拆令和符合規定通知書的副本，藉以向估價署通報其計劃

的執法行動。2004 年，屋宇署同意應估價署的要求，向其提供關於可評估差

餉的其他類別違例建築物 (如分間樓宇單位) 的清拆令和符合規定通知書的副本

(第 3.10 至 3.12 段)。

8. 估價署應就跟進未評估違例建築物的清拆通知改善其給予員工的指

引 估價署與屋宇署就可評估的違例建築物協訂通報安排後，先後於 2002 及

2005 年向員工發出部門指引 (2005 年的指引現在仍然有效)，除作出其他指示

之外分別訂明，接獲屋宇署的清拆通知的天台非法搭建物和違例建築物如未經

評估差餉，估價署人員無須採取進一步行動。估價署表示，按照既定的徵收差

餉原則，不會為性質短暫的物業評估差餉，而清拆令一經發出，即代表政府決

意盡快清拆該目標違例建築物。上述部門指引是以清拆令要求天台非法搭建

物／違例建築物須於 1 至 3 個月內清拆為前提，由於有關搭建物存在的時間過

於短暫，因此不符合評估差餉的條件。不過，審計署發現，估價署就可評估違

例建築物清拆通報而制定的跟進行動有以下不足之處 :

(a) 沒有文件證明估價署在發出 2005 年部門指引前，已向屋宇署核實

獲發清拆令的違例建築物能在短期內清拆 ; 及

(b) 審計署分析過 54 637 宗涉及屋宇署在 2001 至 2015 年期間就可評

估違例建築物發出清拆令的個案，當中 16 304 宗 (30%) 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仍未獲遵從。特別要注意的是，其中 10 192 宗個案在發

出清拆令後兩年或以上仍未獲遵從，顯示估價署雖以為違例建築物

於發出清拆令後很快便會清拆，但實際情況並非盡皆如此 (第 3.13

至 3.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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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需要就可評估的違例建築物擴大通報安排的涵蓋範圍 根據協議的通報

安排，屋宇署不會向估價署提供沒有獲發清拆令的可評估違例建築物的資料。

根據屋宇署的資料庫，在 2001 至 2015 年期間，有 59 032 宗涉及可評估的違

例建築物個案沒有獲發清拆令。如上文第 8(b) 段所述，清拆獲發清拆令的違例

建築物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完成，至於沒有發出清拆令者，需要的時間可能

更長。鑑於追討差餉的 24 個月時限，如果物業有可評估差餉的違例建築物但

沒有及時重新評估應課差餉租值，政府便會有損失收入的風險。根據估價署的

記錄，可評估的分間樓宇單位的物業，其應課差餉租值在評估後可增加 5% 至

217% (平均為 58%)( 第 3.17、3.18 及 3.20 段)。

10. 需要改善屋宇署給予員工有關把可評估違例建築物的清拆通告副本交給

估價署的指引 至於 2004 年就其他違例建築物達成的通報安排，則有兩項指

引，分別關於廣告招牌和一般違例建築物。屋宇署負責廣告招牌的員工須把清

拆令及隨後如有的符合規定通知書副本交給估價署；負責一般違例建築物的員

工則只須把符合規定通知書和撤回清拆令通知書副本交給估價署，但沒有規定

要把清拆令副本送交估價署。審計署經抽查 85 份從屋宇署資料庫中選出的清

拆令後發現，當中只有 7 份 (8%) 的副本已交給估價署，顯示估價署未獲通知

大部分發出的清拆令 (第 3.21 及 3.22 段)。

需要加倍努力找出未經評估的廣告招牌以進行臨時估價

11. 《差餉條例》規定，所有廣告招牌可視作獨立物業予以評估差餉，或將

其額外價值附加於架設該廣告招牌的物業的價值中。截至 2015 年 4 月，已經

獨立評估的廣告招牌共有 9 368個，應課差餉租值合共 18億元。2015年 12月，

審計署在 6 個地區的選定街道就建築物外牆架設的大型廣告招牌進行調查，發

現在 100 個選定的廣告招牌中，有 41 個 (41%) 未經評估差餉 (第 3.26、3.30

及 3.31 段)。

需要加強監察臨時估價有否及時進行

12. 在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9 月期間，估價署完成了 30 693 宗新臨時估

價個案。不過，審計署發現，有 46 宗主要涉及村屋差餉的臨時估價個案並沒

有在 24 個月的時限內完成，導致政府損失收入。在該 46 宗臨時估價個案的其

中 32 宗，估價署平均要在有關的臨時估價生效日期後 104 個月才接獲開展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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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估價工作所需的相關文件。估價署需採取措施防止同類問題再次發生，並需

加強監察臨時估價有否及時進行，以及就所有引致損失收入的個案定期向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提供資料 (第 3.35、3.36 及 3.39 段)。

豁免鄉郊物業的差餉

13. 《差餉條例》規定兩種形式的差餉豁免給予特定類別的鄉郊物業：其一是

豁免評估差餉，適用於指定鄉村區內的新界村屋，以及農地及相關建築物；其

二是豁免繳納差餉，適用於指定鄉村區以外若干由原居村民佔用的村屋。差餉

豁免的條件是業主／佔用人需要遵守訂明準則 (第 1.8、4.2、4.10 及 4.20 段)。

14. 需要制訂措施查核指定鄉村區內獲豁免差餉的村屋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日，本港有 105個指定鄉村區，共有 140條鄉村以及大約 16 460間村屋。《差

餉條例》規定，指定鄉村區內任何獲豁免差餉的村屋必須符合訂明的面積、高

度及類別準則 (例如建築物不超過 3 層高)。審計署留意到估價署沒有制訂措施

查核指定鄉村區內的村屋，以確保這些村屋符合訂明的準則。審計署在兩個指

定鄉村區進行實地視察，發現共有 58 間村屋樓高 4 層或 5 層。審計署檢視了

9 個指定鄉村區內 12 條選定鄉村的 228 間村屋在估價署的地租記錄，發現當中

有 18 間村屋以 4 層或 5 層村屋的標準予以評估作徵收地租用途。雖然這些村

屋不符合訂明樓高 3 層的準則，但估價署沒有採取行動，撤銷其獲豁免評估差

餉的資格 (第 4.3 至 4.6 及 4.9 段)。

15. 需要加強措施查核指定鄉村區以外獲豁免差餉的村屋 民政事務總署署

長獲授權豁免指定鄉村區以外若干由原居村民佔用的村屋繳納差餉。截至 2015

年 12 月，約 19 000 名合資格村民獲豁免繳納差餉，涉及 9 個地區的 25 000 個

村屋單位。根據現行政策，獲豁免村屋必須符合訂明準則 (與適用於指定鄉村

區內村屋的相同)，以及不可有任何違例建築物。為監察這些村屋是否符合豁

免差餉的資格準則，民政事務總署 (民政署) 已獲地政總署轄下 8 個分區地政

處協助，通過與其違例建築物記錄的文件查核和進行現場視察，找出有違例建

築物的村屋。審計署發現：

(a) 部分文件查核和現場視察工作沒有適時進行，例如民政署要求在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間進行 270 次現場視察，但截至 2015

年 12 月，有 22 次 (8%) 尚未完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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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需要考慮加強現場視察，因為視察結果顯示，不符合資格的個案

數字偏高。例如，就視察結果所作的抽查顯示，在 120 次視察中，

有 48間 (40%)獲豁免差餉村屋有違例建築物 (第 4.10至 4.12、4.14、

4.18 及 4.19 段)。

16. 需要向地政總署取得有關非法改變農地及相關建築物用途的資料，以找

出不合資格的獲豁免差餉個案 估價署和地政總署於 2015 年協議，分區地政

處會就重收／轉歸行動個案、取消重收／轉歸行動個案和已清拆農地上違例構

築物的個案通知估價署。不過，通報安排並不涵蓋地政總署就違例構築物發出

警告信的個案。審計署審查了 3 宗有關農地違例構築物的個案，發現有關的構

築物主要用作貯存物品用途，顯示有關農地的用途已經改變，但其中兩宗個案

仍獲豁免評估差餉 (第 4.21 段)。

徵收差餉和地租

17.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欠繳差餉及地租總額為 1.72 億元，相當於全

年徵收款額 (約 330 億元) 的 0.5%。欠繳差餉及地租的年期分析顯示有 5,400

萬元 (31%) 已拖欠兩年或以上 (第 5.5 段)。

18. 需要考慮就已登記押記令的長期欠款個案採取重收或轉歸的行動 審計

署抽查了 9 宗拖欠個案，發現其中 1 宗個案的欠款人自 2007 年起拖欠 16 個物

業的差餉及地租，而估價署為保障政府的法定權益，已於 2010 年 5 月就該些

物業取得押記令。估價署超過 5 年仍未能成功追討欠款，終於在 2015 年 12 月

把該 16 個物業轉介地政總署考慮是否採取重收或轉歸的行動，而當時的拖欠

款額已增至 100 萬元 (第 5.6 段)。

19. 需要加快處理無主物業個案 《公司條例》(第 622 章) 訂明，如拖欠差

餉和地租的欠款人為已解散的公司，則在其行將解散前歸屬該公司的物業，即

屬無主物業並歸屬政府。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共有 14 宗無主物業個案，

拖欠的差餉及／或地租總額為 130 萬元，有關物業在 1997 至 2010 年期間已歸

屬政府。其中有 10 宗個案，估價署需時 7.5 年或以上才轉介地政總署，以接

管欠款公司的物業 (第 5.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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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20. 審計署的各項建議載於本審計報告書的相關部分，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

議。審計署建議 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應：

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

(a) 採取措施，使經表格 R1A 申報屬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所需的租

金資料更加準確，並密切監察有關情況 (第 2.16(a) 段 )；

(b) 就屢不遵從遞交表格 R1A 規定的個案加強跟進行動，例如在必要

時提出檢控，如無須檢控則發出勸諭信 ( 第 2.16(c) 段 )；

(c) 請屋宇署協助，使索取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所需的分間物業租金

資料的工作，更具成本效益 (第 2.16(e) 段 )；

臨時估價

(d) 檢討 2005 年的部門指引，從而加強使用從屋宇署取得的違例建築

物資料作差餉評估用途的程序 ( 第 3.40(a) 段 )；

(e) 請屋宇署協助，把關於可評估的違例建築物的通報安排範圍擴大，

以至包括沒有獲發清拆令的違例建築物 ( 第 3.40(b) 段 )；

(f) 加倍努力找出未經評估的廣告招牌，以進行臨時估價 ( 第 3.40(d)
段 )；

(g) 就 32 宗延遲臨時估價個案採取措施，防止同類問題再次發生 (第
3.40(f) 段 )；

豁免鄉郊物業的差餉

(h) 制訂措施，以查核指定鄉村區內的村屋是否符合豁免差餉的資格

(第 4.22(a) 段 )；

(i) 審視指定鄉村區內村屋的地租記錄，以找出是否有不符合豁免資 
格的個案，並從速採取行動，撤銷不符合資格村屋的差餉豁免 (第
4.22(c) 段 )；

(j) 請地政總署協助，提供其在執法工作中發現的非法改變農地及相關

建築物用途的個案資料，以便及早對不符合豁免差餉資格的個案採

取行動 (第 4.22(e) 段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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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差餉及地租

(k) 提醒屬下有關人員及早把已登記押記令的長期欠款個案轉介地政總

署，以便該署考慮採取重收或轉歸的行動，以及從速採取行動處理

無主物業個案 ( 第 5.8 段 )。

21. 審計署建議 屋宇署署長應與估價署分享就違例建築物評估差餉所需的所

有資料 (第 3.41 段)。

22. 審計署建議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應考慮加強對獲豁免差餉的村屋進行現場

視察 (第 4.23(b) 段 )。

23. 審計署建議 地政總署署長應提醒 8 個分區地政處應民政署的要求，適

時完成關於獲豁免差餉村屋的文件查核和現場視察工作 (第 4.24(a)(i) 段 )。

政府的回應

24. 政府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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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引言

1.1 本部分闡述這項審查工作的背景，並概述審查的目的及範圍。

背景

1.2 差餉物業估價署 (估價署) 負責根據《差餉條例》(第 116 章) 評估和徵收

差餉，以及根據《地租 (評估及徵收) 條例》(《地租條例》——第 515 章) 評估和

徵收地租。

1.3 差餉 差餉是就使用物業而徵收的稅項，這方面的收入是政府一般收入

的一部分。差餉制度的主要特色如下：

(a) 徵收差餉的基準 差餉是按照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再乘以一個百分

率 (現時為 5%——註 1) 徵收的，該租值是假設物業在指定的估價

依據日期 (註 2) 空置出租時，估計可取得的合理年租而計算；

(b) 須評估的物業 一般來說，全港所有房產物業均須根據《差餉條例》

評估差餉；

(c) 評估基準 應課差餉租值是出租物業估計可得的年租。在評估租金

時，必須假設租客承擔支付一般由租客支付的所有差餉及稅項，業

主則承擔支付地租、修葺費、保險費，以及維持該物業於能得到

該租金的狀況所需的其他開支。評估應課差餉租值時，會參考同區

類似物業於估價日期或接近該日期，在公開市場所議定的租金，並

按面積大小、位置、設施、完工質素及管理水平的分別加以調算

(見第 1.6 段)；及

(d) 負責繳交差餉的人士 業主與佔用人均有繳交差餉的責任。如租約

無訂明由業主繳交，則須由佔用人繳交。

1.4 根據《地租條例》徵收的地租 香港的土地一般以政府租契租出，而承

租人須按政府租契繳交地租。地租收入也是政府一般收入的一部分。根據《地

租條例》，地租的管理方式如下：

註 1： 徵收的百分率由立法會釐定，自 1999 年 4 月起維持不變。

註 2： 自 1999 年起，指定的估價依據日期為有關財政年度開始前的 10 月 1 日。舉例而言，

在 2014–15 年度的指定估價依據日期為 2013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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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徵收地租的基準 地租是按照位處已批租土地上的物業的應課差餉

租值再乘以 3% 徵收的，日後也會按照應課差餉租值的變動而調

整；

(b) 須評估的物業 一般來說，下列類別的物業須評估地租：

(i) 位於新界及新九龍 (界限街以北) 而其土地契約在 1985 年 5 月

27 日《中英聯合聲明》生效前已批出的物業。這類土地契約已

於 1997年 6月 27日屆滿，並按《新界土地契約 (續期)條例》(第

150 章) 第 6 條續期；

(ii) 其土地契約自 1985 年 5 月 27 日起批出或交回後重批的物業；

及

(iii) 其不可續期土地契約在 1985 年 5 月 27 日或之後屆滿並已透過

契約續期的方式續期的物業；

(c) 評估基準 評估用以釐定地租的應課差餉租值時，所採用的基準與

差餉的相同 (見第 1.3(c) 段 )；及

(d) 負責繳交地租的人士 物業的業主有責任繳交地租。如一幅土地上

的建築物內個別物業已作差餉評估，物業的業主或差餉繳納人便須

繳交地租。如繳交地租者並非業主本人，則除非該名人士與有關業

主有訂明協議，否則已繳交的地租即屬有關業主欠下該名人士的債

項。

1.5 根據其他條例徵收的地稅 除根據《地租條例》徵收的地租外，政府亦

根據其他條例就某些物業徵收地稅。這些物業包括位於市區並根據租契 (不論

可續期與否) 所持有的物業。有關物業的租契須於 1985 年 5 月 27 日前批出，

原定契約期尚未屆滿或已根據《政府租契條例》(第 40 章) 續期。就原定契約期

未屆滿的土地契約而言，應繳的地稅款額在土地契約上註明。至於已根據《政

府租契條例》續期的土地契約，地稅款額為有關物業在租契續期日的應課差餉

租值的 3%，直到該物業重新發展為止，屆時其應課差餉租值會重新評估。該

等地稅由地政總署負責徵收 (註 3)。

註 3： 大體而言，地政總署會每 6 個月 (如每年地稅超過 100 元) 或每 5 年 (如每年地稅為

100 元或更少) 向地稅繳納人發出徵收通知書。每年 5 月及 11 月，地政總署向其負責

範圍內須繳納地稅的物業／地段發出約 21 萬份徵收通知書。是次審查工作的重點是

估價署在保障差餉及地租收入方面的工作 (見第 1.13 段)，並不包括地政總署徵收的地

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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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差餉及地租的評估 所有已評估差餉的物業和根據《地租條例》須評估

地租的物業，分別記錄於估價署備存的估價冊及地租登記冊。估價署通過全面

重估應課差餉租值、臨時估價和刪除估價，以更新估價冊及地租登記冊，詳情

如下：

(a) 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 估價署每年全面重估差餉，得出最新的應

課差餉租值，以反映市場租值的變化。全面重估物業的應課差餉租

值的目的，是根據差餉繳納人所佔用物業的市值租金水平，把繳納

差餉的整體責任重新公平分配。估價署重估差餉後，會編制新估價

冊及新地租登記冊，載列所有經評估物業的地址、名稱和新的應課

差餉租值。為了令須同時繳納差餉及地租的物業有一個公平的地租

評估基礎，每年擬備新地租登記冊和新估價冊的工作會同步進行；

及

(b) 臨時估價和刪除估價 估價署可隨時對不在估價冊／地租登記冊內

但須予評估差餉／地租的物業作出臨時估價。這做法主要適用於新

建物業或結構曾經改動的物業。估價署亦會刪除無須繼續評估差

餉／地租的物業。如物業因結構改動而影響其租值 (例如分拆或合

併單位)，估價署會刪除其現時的應課差餉租值，並對經改動的物

業進行臨時估價，以修訂有關物業的估價。根據臨時估價而徵收的

差餉不得追溯至 24 個月之前 (見第 3.5 段)。

1.7 估價數目 在 2014–15 年度， 估價冊新增了 28 000 項估價， 刪除了

12 000 項估價；地租登記冊則新增了 23 000 項估價，刪除了 8 000 項估價。截

至 2015 年 4 月 1 日，估價冊載有 243 萬項估價 (涉及 180 萬個住宅物業和 63

萬個非住宅物業)，應課差餉租值合共 6,086 億元 (按年上升 7.9%)；地租登記

冊則載有 189 萬項估價，應課差餉租值合共 3,541 億元 (按年上升 8.3%)。估價

冊與地租登記冊所載的估價數目不相同，主要由於：

(a) 根據《差餉條例》和《地租條例》獲豁免的個案數目有別 (見第 1.8

及 1.9 段)；及

(b) 約 21 萬個由地政總署負責徵收地稅的物業／地段並不包括在地租

登記冊內 (見第 1.5 段註 3)，當中部分地段可能包含若干須個別評

估差餉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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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顯示在 2005–06至 2014–15年度期間估價冊及地租登記冊所載的估價數目。

圖一

估價冊及地租登記冊所載的估價數目 
(2005–06 至 2014–1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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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差餉豁免 《差餉條例》規定兩種形式的差餉豁免給予特定類別的物業：

其一是豁免評估差餉，獲豁免物業並無估價載於估價冊內；其二是豁免繳納差

餉，獲豁免物業的估價載於估價冊內，但獲豁免繳納差餉。豁免差餉的考慮因

素大致可分為社會 (例如墳場及火葬場)、行政 (例如應課差餉租值低於訂明款

額的物業)、政治 (例如領事館佔用的物業及軍事用地)，以及歷史 (例如新界區

某些村屋) 等方面。獲豁免評估差餉及繳交差餉的物業類別分別載於附錄 A 及

附錄 B。

1.9 地租豁免 《地租條例》亦就豁免物業繳交地租的法律責任作出規定。

凡自 1984 年 6 月 30 日以來連續持有舊批約地段、鄉村屋地、丁屋地或其他農

村土地的原居村民或其合法父系繼承人 (或祖，或堂)，或在該日期以後批出的

丁屋或遷置屋宇，均可獲豁免繳交地租的法律責任。

1.10 徵收差餉及地租 估價署亦負責就載於估價冊及地租登記冊內的所有物

業發出徵收差餉及地租通知書，並處理有關帳戶。差餉及地租須按季預先繳

付。如物業須同時繳納差餉及地租，該署會發出合併徵收通知書。在 2014–15

年度，根據《差餉條例》徵收的差餉和根據《地租條例》徵收的地租分別為 223

億元及 93 億元 (註 4)。在 2005–06 至 2014–15 年度期間的差餉及地租收入載於

圖二。

註 4： 在 2014–15 年度，地政總署所徵收的地稅收入為 8 億元 (見第 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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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差餉及地租收入 
(2005–06 至 2014–1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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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Revenue collected from rates and government rent 
(2005-06 to 2014-15) 

Legend:  Actual revenue from rates 
 Revenue that would have been collectible from rates if no 
 rates concessions had been given (see remarks) 
 Revenue from government rent 

Source: RVD records 

Remarks:  Rates concessions were given to ratepayers during 2007-08 to 
2014-15.  The revenue forgone ranged from $6 billion to $13 billion 
each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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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實際差餉收入

  在沒有差餉寬減的情況下可徵收到的差餉收入 (見附註)

  地租收入

資料來源：估價署的記錄

附註： 差餉繳納人在 2007–08 至 2014–15 年度期間獲得差餉寬減。在該段期間

每年少收的差餉為 60 億元至 130 億元。

1.11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估價署的編制有 861 名員工，包括 652 名負

責“法定估價及評估”綱領和“差餉與地租的徵收及發單”綱領的員工。 在

2015–16 年度，該兩個綱領的預算開支合共為 3.894 億元。估價署的組織圖載

於附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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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工作

1.12 審計署在 2003 年曾就“差餉物業估價署的差餉及地租評估工作”完成審

查，審查結果載於 2003 年 3 月的《審計署署長第四十號報告書》第 2 章。審計

署另在 2009 年就“評估及徵收差餉及地租”完成審查，審查結果載於 2009 年

10 月的《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三號報告書》第 2 章。審計署在該兩項審查工作中

發現，估價署在評估及徵收差餉及地租方面有可予改善之處。估價署已就有關

問題採取適當跟進行動。

1.13 2015 年 10 月，審計署就估價署在保障差餉及地租收入方面的工作展開

審查。審查工作集中在以下範疇︰

(a) 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 (第 2 部分)；

(b) 臨時估價 (第 3 部分)；

(c) 豁免鄉郊物業的差餉 (第 4 部分)；及

(d) 徵收差餉及地租 (第 5 部分)。

審計署發現上述範疇有可予改善之處，並就有關事宜提出多項建議。

政府的整體回應

1.14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感謝審計署就估價署的工作進行詳盡的審查，並

就改善稅收的評估和徵收方面提出建設性建議，包括有關及時就物業改動後 (如

違例建築物) 進行臨時估價和核實指定鄉村區內村屋的豁免差餉資格的建議。

他表示：

(a) 近年物業市場蓬勃，估價署須處理顯著增加的新物業估價 (每年平

均新增 20 500 個)，並每年於 5 個月內就大約 430 萬個物業進行全

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的工作 (240 萬個差餉估價及 190 萬個地租估

價)，估價署的估價工作的規模及複雜程度不容低估；

(b) 除評估差餉和地租外，估價署亦致力通過提供估價和物業資訊服務

(例如提供網上物業資訊系統) 以提升透明度和將資料庫轉化為方便

使用的資料。估價署已開發一手住宅物業銷售資訊網，並在其運作

成熟後交由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接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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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數項審計署的建議將與其他較迫切且對估價署提供核心業務至關重

要的優先處理項目爭奪部門資源，要實行這些建議需要檢討工作的

優先次序。

1.15 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鳴謝

1.16 在審查工作期間，估價署、屋宇署、民政事務總署 (民政署) 及地政總

署人員充分合作，審計署謹此致謝。



— 9 —

第 2 部分：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

2.1 本部分探討估價署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的工作。

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的目的和程序

2.2 根據《差餉條例》，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是其在公開市場可得的全年租

金的估值。租值會隨着時間而改變。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的目的，是根據差

餉繳納人所佔用物業的市值租金水平，把繳納差餉的整體責任重新公平分配。

自 1999年起，估價署分析每年 10月 1日 (指定估價依據日期)的實際租金資料，

按分析結果重估每年的應課差餉租值，以檢討和更新估價冊內所有物業的應課

差餉租值，並編制在下一年度 4 月 1 日生效 (註 5) 的新估價冊。《地租條例》

用以確定應課差餉租值的基礎與《差餉條例》相同。為了令須同時繳納差餉及

地租的物業有一個公平的地租評估基礎，擬備新地租登記冊和新估價冊的工作

會同步進行，兩者的指定估價依據日期亦相同。

2.3 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包括以下 4 個主要步驟：

(a) 蒐集租金資料 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獲《差餉條例》賦予權力，可

要求物業的業主及佔用人提供租金資料，以及指明的其他資料。每

年 8 月，估價署向選定物業發出大批申報表 (表格 R1A)。差餉繳

納人須於 21 日內把填妥的申報表交回估價署 (註 6)。估價署會向

未交回表格 R1A 的人士發出催辦信。審計署發現蒐集租金資料的

工作，有可予改善之處 (見第 2.5 至 2.16 段)；

(b) 分析租金資料 經申報的租金資料必須予以調整，以便與法例訂明

的確定應課差餉租值的基礎一致。例如差餉、管理費和空調費不應

包括在內。經申報的租金也會予以調整，以反映起租日期與指定估

價依據日期之間的時差，以及免租期。如租賃雙方是有關係的，

或租金遠低於或高於市值水平，有關租金會被視作離羣組別而剔

除，不會用作分析；

註 5： 本審計報告提到的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年度，是指新估價冊生效的年度。

註 6： 任何人如故意作出失實陳述，或拒絕填報所要求的資料，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分

別判處最高罰款 25,000 元或 10,000 元。此外，違例者可被判處相當於少徵收差餉／

地租款額 3 倍的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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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檢討應課差餉租值 為了讓估價人員得以在短時間內有系統地評估

大量物業，估價署採用電腦批量估價技術，評估在估價特性方面較

為近似的物業 (例如住宅、辦公室及工業樓宇)。這個方法的要點如

下：

(i) 估價人員會在一幢大廈內挑選一個典型物業單位並以其估價作

為指標估價，然後根據足以影響租值的因素，設定指標估價

與大廈內其他單位之間的數學程式。該數學程式反映指標估價

與有關估價單位之間質與量因素 (例如景觀、樓層和樓面面積)

的分別。指標估價的應課差餉租值是以複迴歸分析法所訂明的

估價模式釐定的 (註 7)。同一大廈內其他單位的租值會經電腦

按既定的數學程式自動計算而得出；及

(ii) 估價署的專業估價人員會覆檢電腦計算出的應課差餉租值，以

確保其有租金資料支持，並屬 10 月 1 日公開市場租金的合理

正確估算。為了使估價更加準確和一致，估價署設有定期覆

檢計劃，持續覆檢並更新同一大廈內，以及不同大廈之間各

個差餉估價的估價特性和對比關係。

性質特殊的物業 (例如酒店、電影院及公用事業設施)，其應課差餉

租值會以人手利用其他估價法來評估和覆核；及

(d) 編制和公布估價冊和地租登記冊 估價署完成全面重估差餉工作

後，便會編制新的估價冊和地租登記冊，並由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

公布，聲明當中所載物業的地址、名稱及應課差餉租值均屬真確。

估價冊和地租登記冊通常在 3 月公布，並於 4 月 1 日生效。任何

人士如不滿估價冊／地租登記冊的記項，可於 6 月 1 日前向署長

提交修改估價冊／地租登記冊的建議書。

註 7： 複迴歸分析法是一種統計技術，通過分析物業屬性和特性 (例如樓面面積、位置、樓

齡及升降機可否到達) 對物業價值的影響來估算應課差餉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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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後的數據稽核

2.4 每次完成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後，估價署內部核數組會進行數據稽

核，從宏觀角度確保新應課差餉租值在估價依據日期當日合理、準確和一致，

同時又確保各類物業之間和同一類別物業之內的估價達到相對公平的規定要

求。內部核數組利用以下的比率分析方法來評估估價的準確程度：

(a) 應課差餉租值與租金的平均比率 估價署根據國際估價師協會 (註8)

編制的《數率研究標準》，採用應課差餉租值與租金的平均比率來

評估其估價表現。這是一個整體比率，取自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

後選作進行數據稽核的個別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與租金的比率的平

均值 (註 9)。根據國際估價師協會的準則，平均比率如介乎 0.9 至

1.1，屬可接受範圍。這是顧及難以控制的抽樣誤差及可影響準確

性的受限制情況。任何低於或高於這範圍的比率，即表示應課差餉

租值被低估或高估。在 2010–11 至 2015–16 年度的全面重估應課差

餉租值的工作中，得出的應課差餉租值與租金的平均比率處於可接

受範圍，即由 0.91 至 0.92 不等 (註 10)；及

(b) 租金資料比率 該比率用作評估在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期間取得

的租金資料是否足夠，計算方法是將沒有租金資料的物業數目除以

有租金資料的物業數目，比率越高表示所取得的租金資料越不足。

在過去 6 年，租金資料比率有所改善，即由 2010–11 年度全面重估

應課差餉租值時的 25 降至 2015–16 年度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時

的 23(註 11)。

註 8： 國際估價師協會是一個專業會員制組織，由政府估價人員及其他對物業稅管理有興趣

的人士組成。該會的評估標準是廣為估價專業人士所認受的準則。

註 9： 以 2015–16 年度的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為例，估價署揀選了 94 420 個物業的租金資

料，用以進行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後的數據稽核。應課差餉租值與租金的整體平均

比率是該 94 420 個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與租金的比率總和除以 94 420。

註 10： 根據 2009 年的審查工作 (見第 1.12 段)，在 2005–06 至 2009–10 年度的全面重估應課

差餉租值工作中，得出的應課差餉租值與租金的平均比率由 0.83 至 0.94 不等。

註 11： 根據 2009 年的審查工作 (見第 1.12 段)，在 2005–06 至 2009–10 年度的全面重估應課

差餉租值工作中，租金資料比率由 25 至 32 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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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租金資料

2.5 估價署從數個來源取得租金資料作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之用，但主要

是向選定的物業發出表格 R1A(註 12)。該署以往年收回的表格 R1A 的分析結

果作為揀選物業的基礎，例如所有報稱租約期已屆滿的出租物業會獲選，而過

去 5 年所有報稱屬業主自用的物業便不會獲選。一般而言，該署會從各物業類

別 (註 13) 隨機揀選物業，向其發出表格 R1A(註 14)。表一載列在 2010–11 至

2015–16 年度的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工作中發出和交回的表格 R1A 及取得的

租金資料的分析。

註 12： 估價署除於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期間發出大批表格 R1A 外，亦會在有需要時發出該

表格 (例如根據估價署的電腦系統有已屆期滿的租約，來自土地註冊處的租賃記錄或

經稅務局電腦系統辦理電子印花的租賃記錄)。在 2010–11 至 2015–16 年度的全面重估

應課差餉租值工作中，該署每年因此而發出的表格 R1A 數目，由 142 000 至 155 000

份不等。

註 13： 估價署把物業分為 18 個類別 (例如小型單位、大型單位和地面商鋪)。

註 14： 例如在 2015–16 年度的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工作中，該署在每 20 間村屋隨機揀選 7

間發出表格 R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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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發出／交回表格 R1A 和取得的租金資料的分析 
(2010–11 至 2015–16 年度的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

全面重

估應課

差餉租

值年度

表格 R1A 數目 交回比率 
(註 2)

取得租金資料的物業 
(註 3)

發出 交回 
(註 1)

數目 佔發出表格 R1A
的百分比

(a) (b) (c) =
(b)
––
(a)

×100% (d) (e) =
(d)
––
(a)

×100%

2010–11 300 532 244 689 81.4% 118 739 39.5%

2011–12 326 405 266 214 81.6% 127 167 39.0%

2012–13 310 321 257 271 82.9% 122 352 39.4%

2013–14 296 373 241 738 81.6% 124 030 41.8%

2014–15 316 752 258 581 81.6% 139 907 44.2%

2015–16 296 098 239 564 80.9% 136 671 46.2%

平均 307 747 

(註 4)

251 343 81.7% 128 144 41.6%

資料來源：估價署的記錄

註 1：  根據估價署的資料，收回的表格 R1A 平均約 5.3% 是差餉繳納人以電子方式遞交的。

註 2：  根據 2009 年的審查工作 (見第 1.12 段)，在 2005–06 至 2009–10 年度的全面重估應課差

餉租值工作中，交回表格 R1A 的比率由 79% 至 83% 不等。

註 3：  取得租金資料的物業數目較收到的表格 R1A 數目少，原因是涉及業主自住或空置的物

業的報表沒有租金資料。

註 4：  在發出的 307 747 份表格 R1A 當中，平均 197 748 份 (64%) 涉及住宅物業及 109 999 份

(36%) 涉及非住宅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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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除了表格 R1A 之外，估價署從以下來源取得租金資料：

(a) 估價署收到的表格 CR109 《業主與租客 (綜合 ) 條例》(第 7 章 )

規定，住宅物業的業主須就任何新租賃或重訂協議向估價署提交表

格 CR109 以便批署。須於表格 CR109 內提供的租金資料，與表格

R1A 的大致相同。因此，物業如已涵蓋於已收到的表格 CR109，

便不會揀選作發出表格 R1A 之用，以免重複；及

(b) 加蓋印花租約 《印花稅條例》(第 117 章) 規定，已簽立的租約必

須由稅務局印花稅署加蓋印花。在稅務局協助下，估價署取得租金

資料如下：

(i) 稅務局把租約交回加蓋印花申請人之前，估價署一名員工在印

花稅署影印部分租約。據估價署表示，該員會影印主要的非

住宅物業 (例如商店、辦公室和工廠) 的租約，因為住宅物業

的租金資料可從表格 CR109 取得。稅務局也會影印部分租約

作其使用，這些副本會交給估價署。估價署會從這些租約副

本中擷取有用的租金資料；及

(ii) 經互聯網使用稅務局電子印花服務的申請人在完成加  

蓋印花程序後，可獲連接至估價署網站，以電子方式遞交表

格 CR109( 適用於住宅物業 ) 或表格 R1A( 適用於非住宅物業 )

( 註 15)。對於已辦理了電子印花 ( 註 16)，而沒有遞交表格

CR109 或表格 R1A 的個案，估價署會發出表格 R1A。

在 2010–11 至 2015–16 年度的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從上述兩個來源取得的

租金資料載於表二。

註 15： 遞交稅務局的電子印花申請所填報的資料，並沒有估價署用作進行全面重估應課差餉

租值所需的足夠資料。

註 16： 在 2010–11 至 2015–16 年度的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稅務局每年通知估價署的電子

印花個案由 77 310 至 131 784 宗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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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收到的表格 CR109 及加蓋印花租約的數目 
(2010–11 至 2015–16 年度的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

全面重

估應課

差餉租

值年度

表格 CR109 
數目

加蓋印花租約數目

稅務局提供 估價署影印 總計

(註 1) (註 2) (註 3)

(a) (b) (c) = (a) + (b)

2010–11 49 992 21 015 18 099 39 114

2011–12 50 596 23 696 24 640 48 336

2012–13 52 070 23 352 22 781 46 133

2013–14 50 838 24 775 23 583 48 358

2014–15 51 672 27 843 23 806 51 649

2015–16 51 300 26 450 26 187 52 637

平均 51 078 24 522 23 183 47 705

資料來源：估價署的記錄

註 1：全部涉及住宅物業 (見第 2.6(a) 段 )。

註 2：估價署表示，稅務局提供的加蓋印花租約大部分涉及住宅物業。

註 3：大部分涉及非住宅物業 (見第 2.6(b)(i) 段 )。

需要監察經表格 R1A 申報的租金資料是否準確

2.7 每次完成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之後，重估差餉事務科會以抽樣方式進

行租金核實工作， 以確定經表格 R1A 申報的資料是否準確。 在 2010–11 至

2015–16 年度的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工作中，該科每年從收到的表格 R1A 中

揀選約 240 個物業，並發信要求這些物業的差餉繳納人就申報的租金資料提供

證明文件 (例如租約和租金收據副本)。該 6 次租金核實工作的結果載於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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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租金核實工作的結果 
(2010–11 至 2015–16 年度的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

項目

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年度

平均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a)  揀選個案

數目 

(註 1)

240 240 240 240 243 240 241

(b)  資料正確

無誤的個

案數目

174 195 173 146 161 181 172

(c)  資料正確

無誤個案

的比率
(b)
––
(a)

×100%

73% 81% 72% 61% 66% 75% 71%

(d)  資料與事

實不符的

個案數目

 56  44  67  94  82  59  67

(e)  資料與事

實不符的

項目總數

(註 2)

 68  54 106 127  99  76  88

資料來源：估價署的記錄

註 1：  除了 2010–11 年度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有 10 宗不交回資料個案，以及 2011–12 年度

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有 1 宗不交回資料個案 (該 11 宗不交回資料個案，佔在 6 年揀

選的 1 443 個樣本個案約 1％），其他差餉繳納人均提供所需資料以供核實。

註 2：  部分個案有超過 1 項資料與事實不符，一些例子包括租金款額和租賃期不正確，漏報

按租戶營業額訂定的租金和免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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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審計署得悉估價署只揀選擁有多個物業的差餉繳納人進行租金核實工作

(註 17)，資料正確無誤比率或不能完全反映經表格 R1A 取得租金資料的準確

性。 此外， 從第 2.7 段表三 (c) 項可見資料正確無誤個案的平均比率只有

71%，管理層須予關注，因為在樣本個案中資料與事實不符者佔 28% (其餘 1%

為不交回資料的個案)，反映經表格 R1A 申報的租金資料不準確，可能影響全

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所得的應課差餉租值。審計署認為，估價署需要密切監察

這個情況，並採取措施使經表格 R1A 申報的租金資料更加準確。為加強監察

申報的租金資料，估價署也需要考慮為進行租金核實工作採用分層抽樣法，把

差餉繳納人分為擁有多個物業和擁有單一物業兩個分類。此舉可以把單一物業

差餉繳納人包括在內；至於樣本數量，可因應不同分類的特徵和風險而異。

需要就不遵從遞交表格 R1A 規定的個案加強跟進行動

2.9 表格 R1A 是法定報表，用以取得租金資料以便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

在 2010–11 至 2015–16 年度的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估價署每年發出約 307 700

份表格 R1A (見第 2.5 段表一)，而每年大約有 56 400 名 (18%) 差餉繳納人沒有

填妥並交回該表格 (見表四)。估價署已就部分沒有交回表格的個案採取檢控行

動或發出警告信，但從表四可見，連續 3年沒有交回表格R1A的差餉繳納人 (註

18) 數目有所增加 (即由 2010–11 年度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時的 6 100 人增加

至 2015–16 年度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時的 7 417 人，增幅為 22%)，有需要採

取更嚴厲的執法行動。

註 17： 估價署因應 2003 年審查工作的建議 (見第 1.12 段)，在 2004 年進行租金核實工作，以

評估少報租金資料的風險。據估價署表示，受資源所限，這項工作在 2005 至 2007 年

期間沒有進行。2008 年，估價署因應廉政公署的建議，恢復進行租金核實工作，從防

止貪污的角度，應對擁有多個物業的差餉繳納人少報租金資料的較高風險。

註 18： 如第 2.5 段所述，估價署為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而揀選物業向其發出表格 R1A 時，

會參考往年交回的表格 R1A 的結果。 就此， 該署編制了連續 3 年都沒有交回表格

R1A 的差餉繳納人的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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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沒有交回表格 R1A 個案、 
屢不交回表格 R1A 個案及檢控個案數目 

(2010–11 至 2015–16 年度的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

全面重估應課

差餉租值年度

沒有交回的 
表格 R1A 數目

3 年都沒有交回表格 R1A 
的差餉繳納人數目

檢控個案 
數目數目 百分率

(a) (b) (c) =
(b)
––
(a)

×100%

2010–11 55 843 6 100 10.9% 18

2011–12 60 191 4 674  7.8% 37

2012–13 53 050 5 597 10.6% 44

2013–14 54 635 6 160 11.3% 52

2014–15 58 171 7 120 12.2% 52

2015–16 56 534 7 417 13.1% 52

平均 56 404 6 178 11.0% 43

資料來源：估價署的記錄

2.10 從第 2.7 段表三 (d) 項可見，估價署就 2010–11 至 2015–16 年度的全面

重估應課差餉租值進行租金核實工作，在每年平均約 240 宗個案中，發現經表

格 R1A 申報錯誤租金資料的個案有 67 宗 (28%)。該署就這些不遵從規定的個

案採取的跟進行動包括：向選定對象發出勸諭信 (集中於多項資料與事實不符

以及資料經常與事實不符的個案)；以及在顧客聯絡會議中提醒主要業主有法

定責任提供準確的租金資料。然而，自 2008 年恢復進行租金核實工作以來，

該署沒有採取檢控行動。估價署在 2016 年 2 月回覆審計署查詢時表示，沒有

證據顯示有關的差餉繳納人明知而故意在表格 R1A 作出虛假陳述。但審計署

留意到，在 2010–11 至 2014–15 年度這 5 年期間的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有

3 個業主在 3 至 4 年都提供不準確的租金資料。審計署認為估價署需要考慮在

必要的情況下，採取更嚴厲的執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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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探討用無紙化解決方案取得加蓋印花租約的租金資料以進行全面重

估應課差餉租值是否可行

2.11 在 2010–11 至 2015–16 年度的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工作中，估價署影

印的加蓋印花租約數目由 18 099 份增加至 26 187 份，增幅為 45% (見第 2.6 段

表二)。鑑於每年需要影印大量租約，該署值得考慮用掃描器取代影印機，以

響應環保減少用紙及減省貯存空間 (註 19)。審計署認為估價署經諮詢政府資訊

科技總監辦公室後，需要探討用無紙化解決方案取得加蓋印花租約的租金資料

以進行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是否可行。

沒有遵從規定在表格 R1A 申報物業改動資料

2.12 估價署在 2012 年採用新的表格 R1A(註 20)，規定差餉繳納人申報 (除

租金資料外 ) 其物業有否分間或合併 ( 即可能影響其應課差餉租值的結構改

動——見第 3.6 段)。關於這方面，估價署在 2012 年 3 月徵求屋宇署提供其在

大規模行動中發現的分間物業資料，以便更有效向特定對象發出表格 R1A。屋

宇署向估價署提供一份 116 幢樓宇的名單，當中有 800 個分間物業是在 2011

年發現的。屋宇署亦告知估價署，會在 2012 年的大規模行動中檢查另外 339

幢樓宇。2012 年 9 月，估價署欲向屋宇署索取在所有大規模行動中發現的分間

物業的完整名單，但得悉屋宇署沒有這樣的名單。

2.13 為進行 2013–14 年度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的工作，估價署向 116 幢樓

宇的所有差餉繳納人 (在之前 12 個月獲發表格 R1A 者除外) 發出 3 189 份新的

表格 R1A。估計署共收回 2 244 份表格 R1A(發出表格總數的 70%)，但當中只

有 44 份表格載有有關的差餉繳納人所申報的租金和分間樓宇單位資料，讓估

價署能根據這些資料修改有關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 (增加 15% 至 180%，平均

為 69%)。屋宇署發現的 800 個分間物業中的 756 名差餉繳納人顯然沒有交回

表格 R1A 或沒有在表格 R1A 申報其分間物業的狀況。然而，估價署沒有尋求

屋宇署協助找出有關的差餉繳納人， 以便向他們採取跟進行動。 此外， 就

2014–15 年度及之後的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工作，估價署沒有向屋宇署索取

分間物業資料，從而進行同樣發出大批表格 R1A 的行動。

註 19： 這個方向符合政府的“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積極採用無紙化解決方案處理政府檔

案，以減省成本和貯存空間、得以追蹤資料去向、方便分享資訊，以及保護環境。

註 20： 新的表格 R1A 現時仍然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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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估價署在 2015 年 12 月回覆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向 116 幢有分間單位

存在的樓宇發出大批表格 R1A 是一項先導性質的研究。由於申報的出租分間

物業絕大部分有租務記錄，已屬一般發出大批／定期發出表格 R1A 的對象 (見

第 2.5 段註 12)，估價署認為，就 2014–15 年度的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工作

向屋宇署在 2012 年檢查的 339 幢樓宇 (見第 2.12 段) 的全部物業額外發出表格

R1A，並不符合成本效益。審計署認為，就進行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索取分

間物業的租金資料時，估價署可以就屋宇署發現的分間物業發出表格 R1A，以

提高成本效益。

2.15 為確定經表格 R1A 申報的分間物業資料是否準確，審計署抽查了 10 份

交回的表格 R1A，涉及的分間物業均接獲屋宇署發出的清拆令 (見第 3.17 段)。

審計署發現，有 8 宗個案的差餉繳納人在表格 R1A 中報稱其物業沒有分間；

至於其餘兩宗，差餉繳納人則沒有指明其物業是否有分間。抽查結果顯示差餉

繳納人不大願意披露其分間物業的資料。屋宇署的分間物業資料有助估價署偵

查表格 R1A 有否遺漏或少報分間物業資料的情況。

審計署的建議

2.16 審計署建議 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應：

(a) 採取措施，使經表格 R1A 申報屬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所需的租

金資料更加準確，並密切監察有關情況；

(b) 就進行租金核實工作，考慮採用分層抽樣法分開不同的差餉繳納人

類別，以加強監察申報的租金資料；

(c) 就屢不遵從遞交表格 R1A 規定的個案加強跟進行動，例如在必要

時提出檢控，如無須檢控則發出勸諭信；

(d) 經諮詢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後，探討用無紙化解決方案索取加蓋印花

租約的租金資料以進行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是否可行；

(e) 請屋宇署協助，通過集中向該署發現的分間物業索取全面重估應課

差餉租值所需的租金資料，從而改善有關工作的成本效益；及

(f) 如上文第 (e) 段所述利用從屋宇署所得的資料，找出在表格 R1A
少報分間物業資料 (例如第 2.15 段所述情況) 的分間物業差餉繳納

人，以便採取所需要的跟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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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回應

2.17 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

(a) 蒐集租金資料是估價署每年進行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的主要工作

之一，估價署一直十分重視。在每年的工作高峰期，署方都僱用

超過 40 名合約員工處理收到的租金資料；及

(b) 要實行審計署的建議就屢不遵從遞交表格 R1A 規定的個案加強跟

進行動 (見第 2.16(c) 段 )，在資源方面有重大影響。估價署會視乎

是否有足夠資源，考慮採取更嚴厲的執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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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本部分探討有關臨時估價的事宜，集中在以下範疇：

(a) 物業改動後的臨時估價 (第 3.6 至 3.25 段)；

(b) 廣告招牌的臨時估價 (第 3.26 至 3.32 段)；及

(c) 臨時估價有否及時進行 (第 3.33 至 3.39 段)。

臨時估價程序

3.2 根據《差餉條例》及《地租條例》，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可隨時對不在估

價冊／地租登記冊內但須予評估差餉／地租的物業作出臨時估價。物業沒有載

於估價冊／地租登記冊的原因眾多，較常見的原因如下：

(a) 新物業 有關物業屬未評估差餉／地租的新建築物的一部分；

(b) 經改動物業 有關物業因結構改動以致須從先前的估價冊／地租登

記冊刪除，並因應結構改動而須進行臨時估價。如一個物業分割為

兩個或多個物業，該物業亦須經刪除估價和臨時估價的程序，已分

割的物業須作個別評估；相反，如兩個或多個物業合併為一，則

應作為一個物業來評估。這個做法適用於所有 (住宅及非住宅) 物

業。刪除估價及臨時估價通常會在同一日生效；及

(c) 之前獲豁免的物業 有關物業之前獲豁免評估差餉／地租，但因

其豁免資格有變而須予評估。

3.3 估價署利用其他部門提供的資料，以找出可能須進行臨時估價的物業。

這些資料包括：

(a) 屋宇署就新建築物發出的佔用許可證；

(b) 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屋邨的出租通知書；

(c) 房屋署署長就居者有其屋單位發出的完工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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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地政總署就新界豁免管制屋宇 (註 21) 發出的合格證明書；及

(e) 屋宇署關於建築物的改動及加建工程的通知。

3.4 估價署必須向須接受臨時估價的物業的業主或佔用人送達通知書，列明

臨時估價的生效日期。有關業主或佔用人可在 28 天內，向估價署呈交指明表

格，提出反對臨時估價。

3.5 《差餉條例》第 29(1) 條規定，臨時估價所訂的須繳差餉，須由估價生效

之日起 (註 22)，或首次徵收差餉通知書發出日期前的 24 個月起繳交，兩者以

其後者為準。換言之，估價署不可追討 24 個月之前的差餉。至於地租，《地租

條例》沒有就追討地租訂明有關追溯的時限。臨時估價所訂的須繳地租，須由

估價生效之日起繳交。

物業改動後的臨時估價

3.6 結構上曾經改動的物業，其載於估價冊及／或地租登記冊內的差餉／地

租估值或須根據有關物業的最新實際狀況作出修訂。估價署表示，一般來說，

屬可供佔用作實益用途 (例如作倉庫和居住用途) 的結構改動均須進行評估。常

見可評估的搭建物包括以下幾種：

(a) 天台或平台的搭建物 (例子見照片一)，以及在後巷或天井的搭建

物；

(b) 店面和招牌的伸建物 (見第 3.26 段)；及

(c) 建築物內部改動，例如牆壁／樓層的改動／加建 (例如分拆及合併

單位)、地庫挖掘及改變用途。

註 21： 豁免管制屋宇是指根據《建築物條例 (新界適用) 條例》（第 121 章）的規定，獲地政總

署署長批准無須向建築事務監督提交建築圖則以供審批的屋宇。

註 22： 一般而言，新建築物內物業的臨時估價生效日期為：

 (a)  就住宅物業而言，自佔用許可證、合格證明書、轉讓同意書或租賃同意書等有關

文件 (以適用者為準) 發出日期起計第 90 日；或

 (b)  就非住宅物業而言，自有關文件 (見上文 (a) 項 ) 發出日期起計第 180 日或首次佔

用日期，兩者以其較早者為準。

 至於其他物業的臨時估價生效日期，則為其首次佔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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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一

可評估的平台搭建物例子

資料來源：屋宇署的記錄

3.7 差餉是就使用物業而徵收的稅項，估價署表示，即使物業或搭建物屬未

經許可建造，亦須評估差餉。同理，就這些違例建築物進行評估及／或就其繳

納差餉，並不表示這些建築物具有合法地位，而這些建築物也不會獲得在法律

上的批准或認可。

3.8 估價署通過以下主要途徑收集有關物業改動的資料：

(a) 實地視察 估價署人員就新物業作臨時估價或處理反對差餉評估的

個案時會進行實地視察。視察期間，估價署人員或會留意到鄰近物

業是否有實際改動；

(b) 表格 R1A 差餉繳納人須於表格 R1A 內表明其物業是否分間作多

個獨立單位或與其他物業合併 (見第 2.12 段)；及

(c) 屋宇署提供的資料 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所有樓宇建

築工程 (除一些豁免工程外) 均須事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批准圖則

和同意開展，否則即屬未經許可的工程，屋宇署可採取執法行動予

以取締。屋宇署通過執行《建築物條例》取得有關獲批准建築工程

和違例建築物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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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批准樓宇建築工程的通報安排

3.9 估價署與屋宇署設有關於獲批准樓宇建築工程的通報安排，以便評估差

餉和地租，詳情如下：

(a) 根據屋宇署發出的作業備考，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須就已完

工的新樓宇建築工程及改動和加建工程向屋宇署提交額外一套圖則

記錄，以便該署轉交估價署；及

(b) 屋宇署向員工 (負責處理建築專業人士就新樓宇建築工程及改動和

加建工程提交的完工證明書的人員) 發出內部指引，指定他們把新

樓宇建築工程的佔用許可證和屋宇署就改動和加建工程完工證明書

發出的認收信影印及送交估價署。

需要加強可評估的違例建築物的臨時估價工作

3.10 不向新建或復建天台非法搭建物徵收差餉的政府決策 由 2001–02 年度

起，估價署與屋宇署已就違例建築物設立通報安排。2001 年 1 月，當時的規

劃地政局 (註 23) 就對付違例建築物 (包括天台非法搭建物) 的措施諮詢立法會

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委員會獲告知規劃地政局在 2000 年 2 月成立了

一個專責小組，負責檢討有關樓宇安全和預防性維修的政策及執法行動。該小

組提出的建議包括：

(a) 應優先清拆單梯樓宇的天台非法搭建物，以消除潛在“火警陷阱”；

(b) 必須設法盡速清拆新的天台非法搭建物，無論在建造中，被佔用前

或剛被佔用的，均應迅速清拆，並遏止搭建物拆而復建；及

(c) 作為對付違例建築物的整套措施的一部分，政府應停止向新建或復

建的天台非法搭建物徵收差餉，以免令人對天台非法搭建物的法律

地位有所誤解。

當時的庫務局局長 (註 24) 考慮到屋宇署將從速採取行動，清拆或制止新建或

復建的天台非法搭建物，遂於 2000 年 11 月同意停止向新建或復建的天台非法

搭建物徵收差餉的建議。

註 23： 現時有關規劃和地政的政策職責屬發展局的管轄範圍。

註 24： 由 2002 年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承擔庫務局局長的政策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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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清拆單梯樓宇天台非法搭建物的通知 2001 年 8 月，屋宇署根據專責

小組的建議，要求估價署協助找出單梯樓宇新建或復建的天台非法搭建物，以

從速採取執法行動。根據在 2001–02 年度達成的協議，估價署在進行差餉估價

或實地視察時如發現懷疑搭建物，會向屋宇署通報；至於屋宇署則會向估價署

通報其計劃的執法行動，在不同階段向估價署提供以下文件的副本：

(a) 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24 條向業主／佔用人發出的拆卸／清拆令；

及

(b) 確認天台非法搭建物妥善清拆後，向業主／佔用人發出的符合規定

通知書。

這些文件有助估價署檢討已清拆天台非法搭建物的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以免

徵收過多差餉。

3.12 清拆可評估的其他類別違例建築物的通知 2004 年，屋宇署通過電郵

與估價署進行商討後，同意應估價署的要求，向其提供關於可評估的其他類別

違例建築物 (見第 3.6 段) 的清拆令和符合規定通知書的副本，做法與單梯樓宇

天台非法搭建物的安排類似。此舉的目的，是方便估價署檢討已清拆違例建築

物的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

3.13 估價署就跟進可評估違例建築物的清拆通知給予員工的指引 估價署與

屋宇署就可評估的違例建築物協訂通報安排後，向員工發出以下指引，訂明收

到屋宇署的清拆通知後就可評估的違例建築物評估差餉的步驟：

(a) 2002 年的部門指引訂明：

(i) 應核實資料，以確定是否已就有關的天台非法搭建物評估差

餉；

(ii) 如果有關的天台非法搭建物已經評估差餉，負責人員應密切監

察有關個案的進展，並在收到屋宇署或差餉繳納人的資料，

得悉有關的天台非法搭建物已經清拆後，進行刪除估價 (或刪

除和臨時估價) 的工作 (見第 3.2(b) 段 )；及

(iii) 如果有關的天台非法搭建物未經評估差餉，便無須對這宗個案

作進一步行動；及

(b) 2005 年的部門指引 (現在仍然有效) 與 2002 的指引相似，內容則包

涵天台非法搭建物和可評估的其他類別違例建築物。該指引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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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接獲屋宇署的清拆令的天台非法搭建物／違例建築物如未經評

估差餉，估價署人員無須採取任何進一步行動。

3.14 審計署的查詢 2000 年 12 月，當時的規劃地政局向估價署發出便箋，

指該局從來無意停止就現存的天台非法搭建物徵收差餉，或批准其豁免差餉，

局方旨在於發現新建或復建的天台非法搭建物後盡快加以制止。然而，估價署

於 2002 年發出的部門指引沒有提醒員工應先核實第 3.13(a)(iii) 段未經評估差餉

的天台非法搭建物是否屬新建或復建個案，然後才將其列為無需要有進一步行

動的個案。此外，沒有文件證明估價署在發出 2005 年部門指引前，已向屋宇

署核實獲發清拆令的違例建築物能在短期內清拆 (見第 3.15(b) 段 )。2016 年 2

月和 3 月，估價署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

(a) 2002 年的部門指引亦訂明“現行有關處理其他類別違例建築物的部

門慣例／指引維持不變，並應繼續予以遵循”。按照既定的徵收差

餉原則，性質短暫的物業不會獲評估差餉；

(b) 清拆令一經發出，即代表政府決意盡快清拆該目標違例建築物，情

況與新建或復建個案相同。耗費資源評估即將清拆的違例建築物，

是沒有足夠理據去支持的；

(c) 按照專責小組作出決定的理據，如對獲發清拆令的違例建築物進行

評估，會令佔用人誤以為政府並不積極執行清拆令，因而變相鼓勵

佔用人不清拆違例建築物；

(d) 估價署非常清楚，停止就現存的天台非法搭建物徵收差餉或批准其

豁免差餉，從來不是當時的規劃地政局的政策原意。估價署其後於

2003 年與當時的規劃地政局通訊時，清楚表明沒有計劃停止就其

他違例建築物徵收差餉，而事實上，估價署沒有停止就現存已評估

差餉的天台非法搭建物／違例建築物徵收差餉 (包括發現屋宇署已

向其發出清拆令的新建和復建天台非法搭建物)，直至有關搭建物

清拆為止。至於未進行差餉評估的天台非法搭建物／違例建築物，

估價署在 2002 年 (只限天台非法搭建物) 和 2005 年 (包括其他違例

建築物) 發出的部門指引中均有提醒該署人員，在考慮是否就尚未

評估的天台非法搭建物／違例建築物評估差餉時，應沿用當時的部

門慣例。事實上，估價署自 2000 年起已在約 14 000 個臨時估價中

反映了違例建築物 (包括天台非法搭建物) 的價值；及

(e) 除了妥為執行政策目標外，估價署亦遵照《差餉條例》和根據普通

法下既定的徵收差餉原則進行差餉評估。由於清拆令要求天台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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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物／違例建築物須於 1 至 3 個月內清拆，在這個前提下，有

關搭建物存在的時間過於短暫，在既定的徵收差餉原則下不符合評

估差餉的條件。這亦是估價署不反對專責小組建議停止就新建或復

建天台非法搭建物徵收差餉的根本原因。因此，按照不為短暫的搭

建物評估差餉的同一原則，上述的部門指引亦訂明，估價署人員不

應就屋宇署已發出清拆通知而尚未評估的天台非法搭建物／違例建

築物採取任何進一步行動。

3.15 估價署應就跟進未評估違例建築物的清拆通知改善其給予員工的指

引 上述審查顯示違例建築物通報安排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向已清拆違例建築

物的物業徵收過多差餉。就評估差餉而言，審計署發現在通報安排下，估價署

就收到清拆令副本後的跟進工作給予員工的指引，有以下不足之處：

(a) 沒有文件證明估價署在發出 2005 年部門指引前，已向屋宇署核實

獲發清拆令的違例建築物能在短期內清拆；及

(b) 估價署以為屋宇署發出清拆令後天台非法搭建物／違例建築物很快

便會清拆 (見第 3.14(b) 及 (e) 段 )，但實際情況並非盡皆如此，證

據如下：

(i) 在 2001至 2015年期間獲發清拆令的個案有 54 637宗 (見第 3.17

段)，但直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當中 16 304 宗 (30%) 個案

仍未獲遵從。特別要注意的是，其中 10 192 宗 (16 304 宗的

62%) 個案在發出清拆令後兩年或以上仍未獲遵從；及

(ii) 審計署審查 3 宗天台非法搭建物的個案 (見表五) 發現，只有

1 宗個案的天台非法搭建物在清拆令發出後 4 個月內清拆的；

另外兩宗個案的搭建物超過兩年仍未清拆。



— 29 —

臨時估價

表五

審計署就 3 宗天台非法搭建物個案所作的審查 
(2015 年 12 月)

個案

清拆令 
日期 詳情

A 2010 年 

7 月 9 日

有關天台非法搭建物在 2010 年 10 月 14 日清拆 (即

發出清拆令後 4 個月內)。

B 2010 年 

7 月 9 日

截至 2015 年 12 月 (即 5.5 年之後)，有關天台非法

搭建物仍未清拆。該物業在接獲清拆令後，其應課

差餉租值沒有被重新評估 (按照估價署 2005 年的部

門指引——見第 3.13(b) 段 )。受制於追溯時限，估

價署無法追討差餉繳納人就該物業在 3.5 年期間 (由

2010 年 7 月至 2013 年 12 月) 的額外應繳差餉。

C 2013 年 

4 月 26 日

截至 2015 年 12 月 (即超過 2.5 年之後)，有關天台

非法搭建物仍未清拆。該物業在接獲清拆令後，其

應課差餉租值沒有被重新評估 (原因與上文個案 B

相同)，受制於追溯時限，估價署無法追討差餉繳

納人就該物業在 9個月期間 (由 2013年 4月至 12月)

的額外應繳差餉。

資料來源：屋宇署及估價署的記錄

3.16 審計署認為，估價署需要檢討 2005 年就違例建築物的差餉評估所發出

的部門指引，從而加強使用從屋宇署取得的違例建築物資料作差餉評估用途的

程序，以防止損失差餉收入。

3.17 審計署就屋宇署資料庫中被估價署界定為可評估的違例建築物的分

析 為評估現時關於可評估差餉和地租的違例建築物的通報安排是否足夠，審

計署從屋宇署取得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違例建築物資料庫摘錄 (註 25)，

以便進行審查。根據屋宇署的資料庫，由 2001 年 (即通報安排開始時) 至 2015

年，涉及被估價署界定為可評估的違例建築物 (見第 3.6 段) 個案，有 54 637

註 25： 屋宇署的資料庫只記錄確定為須優先取締的違例建築物個案，例如有迫切危險或新建

的違例建築物。屋宇署的執法程序包括向須優先取締的違例建築物發出清拆令，以及

向不屬於優先取締的違例建築物發出勸諭信 (即沒有記錄在資料庫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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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已獲發清拆令，另有 59 032 宗沒有獲發清拆令 (見表六——註 26)。而在已

發出清拆令的 54 637 宗個案中，有 16 304 宗 (30%) 個案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仍未獲遵從。這 16 304 宗個案的年期分析顯示，其中 10 192 宗 (62%) 個案在

清拆令發出後兩年或以上仍未獲遵從 (見表七)。

表六

在 2001 至 2015 年期間 
可評估違例建築物的分析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違例建築物

已發出清拆令 
的個案數目 

(註 1)

沒有發出清拆令 
的個案數目 

(註 2)

天台搭建物 20 782 29 912

平台搭建物 16 789 18 136

後巷／天井搭建物  6 942  9 125

分間樓宇單位  1 563    747

廣告招牌  2 879    267

簷篷搭建物  3 719     45

地庫挖掘    153    496

舖面搭建物  1 724      0

建築物改動 (改變用途)     86    304

總計 54 637 59 032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屋宇署記錄的分析

註 1： 涵蓋多於 1 個或 1 種違例建築物並已獲發清拆令的個案，是根據屋宇署資料庫中顯示的

主要違例建築物而分類，以避免重複計算個案的數目。

註 2： 涵蓋多於 1 個或 1 種違例建築物而並沒有獲發清拆令的個案，是根據屋宇署資料庫中顯

示的主要違例建築物而分類，以避免重複計算個案的數目。屋宇署表示，由於資料庫的

限制，1 宗個案或會與另 1 宗個案重複。

附註： 物業如建有估價署界定為可評估的違例建築物，其應課差餉租值或會在估價署作出評估

後修訂。

註 26： 在 2015 年 4 月《審計署署長第六十四號報告書》第 1 章，審計署對屋宇署需時很久才

向須優先取締的違例建築物發出清拆令表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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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在 2001 至 2015 年期間已發出清拆令的 
未獲遵從個案年期分析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違例建築物

未獲遵從個案數目

少於 2 年

2 年至 
少於 5 年

5 年至 
少於 10 年

10 年 
或以上 總計

天台搭建物 1 909 2 123   715    97 4 844

平台搭建物 2 495 3 061 1 012   117 6 685 

後巷／ 

天井搭建物

  932   792   627    42 2 393 

分間 

樓宇單位

  190   681    14     4   889 

廣告招牌   456   134    92     2   684 

簷篷搭建物   110    64   258    47   479 

地庫挖掘    12    5    16     2    35 

舖面搭建物     3    13   242     2   260 

建築物改動 

(改變用途)

    5     7    23     0    35 

整體 6 112 

(38%)

6 880 

(42%)

2 999 

(18%)

  313  

 (2%)

16 304 (註)

(100%)

10 192 (62%)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屋宇署記錄的分析

註 :  在 16 304 宗個案中，有 3 337 宗涵蓋多於 1 種違例建築物。屋宇署的資料庫並沒有顯示

這 3 337 宗個案內的違例事宜有否部分已獲遵從。其餘的 12 967 宗個案 (只涵蓋 1 個或 

1種違例建築物)的年期分析顯示 7 877宗 (61%)個案在清拆令發出兩年或以上仍未獲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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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需要就可評估的違例建築物擴大通報安排的涵蓋範圍 根據協議的通報

安排，屋宇署不會向估價署提供 59 032 個沒有獲發清拆令的可評估違例建築物

的資料 (見第 3.17 段表六)。除非估價署從其他來源 (見第 3.8(a) 及 (b) 段 ) 取

得這 59 032 宗個案的資料，否則便存在該署或未檢討這些個案所涉物業的應課

差餉租值的風險。為進行抽查，審計署從屋宇署 2010 至 2015 年期間的記錄選

取了 1 000 宗涉及 4 類可評估的違例建築物個案 (註 27)，用以核對估價署電腦

記錄中有關這些違例建築物的估價資料。從表八可見，審計署發現在選取的

1 000 宗涉及可評估違例建築物個案當中，451 宗 (45%) 在估價署的電腦記錄中

有相關的違例建築物估價記錄。至於其餘 549 宗 (55%) 則沒有類似的違例建築

物估價記錄，顯示估價署可能仍未檢討有關的個案。

表八

屋宇署資料庫中屬於可評估類別 
而並無估價署評估資料的違例建築物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個案數目

違例建築物

有估價署 
評估資料的 
違例建築物

沒有估價署 
評估資料的 
違例建築物 總計

天台搭建物 108 (35%) 202 (65%)   310

平台搭建物 181 (62%) 109 (38%)   290

後巷／天井搭建物 144 (60%)  96 (40%)   240

分間樓宇單位  18 (11%) 142 (89%)   160

整體 451 (45%) 549 (55%) 

(註 1)

1 000 

(註 2)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屋宇署及估價署記錄的分析

註 1：在這 549 宗個案，有 275 宗 (50%) 獲發清拆令及有 274 宗 (50%) 沒有獲發清拆令。

註 2：在這 1 000 宗個案，有 550 宗 (55%) 獲發清拆令及有 450 宗 (45%) 沒有獲發清拆令。

註 27： 抽查的資料不包括其他 5 類可評估的違例建築物 (廣告招牌、簷篷搭建物、地庫挖掘、

舖面搭建物、建築物改動 (改變用途))，因為據估價署表示，其電腦系統並無專設欄

目記錄該些違例建築物的資料，估價署人員或會把有關資料記錄在電腦系統的一般備

註欄目，以便有需要時可迅速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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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2016 年 2 月，審計署向估價署提供在第 3.18 段提及的 1 000 宗個案的

物業地址、差餉估價編號、清拆令／個案編號及可評估違例建築物類別等資

料，請該署確定是否已就有關的違例建築物進行差餉評估。估價署在 2016 年 2

月和 3 月告知審計署：

(a) 需要就這 1 000 宗個案相關的違例建築物取得更詳細的資料，才能

確定是否已就有關建築物進行差餉評估；

(b) 從這 1 000 宗個案的抽查顯示，屋宇署把某些項目 (例如在天台、

平台、後巷／天井的預先組裝流動貯物櫃、花棚及伸縮式帆布篷／

簷篷) 列為優先取締違例建築物，而根據既定的徵收差餉原則，這

些項目並不屬於須改動應課差餉的項目。因此，從估價署的角度而

言，並非屋宇署記錄中所有違例建築物都是應課差餉的項目，所以

估價署的電腦記錄沒有這些資料；及

(c) 至於在天台、平台及後巷／天井的違例建築物，根據近年完成有

關重新評估個案的分析，發現應課差餉租值平均增幅少於 5%(註

28)。

3.20 審計署備悉估價署認為並非屋宇署記錄中所有違例建築物都是應課差餉

項目的意見。然而，審計署認為，估價署需要請屋宇署協助，把現時的通報安

排範圍擴大至包括沒有獲發清拆令的可評估違例建築物 (即包括發出勸諭信而

並不屬於優先取締類別的個案——見第 3.17 段註 25)，以便就有必要的個案 (例

如應課差餉租值較高者) 及時重新評估差餉。這是因為從第 3.17 段可見，在

2001 至 2015 年期間獲發清拆令的 54 637 宗個案當中，有 16 304 宗 (30%) 個案

直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仍未獲遵從。特別要注意的是，在 16 304 宗個案中，

有 10 192 宗 (62%) 是在兩年或以上仍未獲遵從的。這反映發出清拆令後，清拆

違例建築物的行動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完成；至於沒有發出清拆令者，需要

的時間可能更長。基於追溯差餉的 24 個月時限 (見第 3.5 段)，如果物業有可

評估差餉的違例建築物但沒有及時重新評估應課差餉租值，政府便會有損失差

餉收入的風險。根據估價署在 2015 年 12 月提供的 312 個有分間樓宇單位的物

業的差餉估價記錄，審計署留意到有可評估分間樓宇單位的物業，其應課差餉

租值在重新評估後可增加 5% 至 217% (平均為 58%)。

註 28： 估價署基於對 (a) 若干沒有違例天台建築物的物業因其天台導致的應課差餉租值增幅

與 (b) 若干有違例天台建築物的物業因其天台導致的應課差餉租值增幅所作出的比較，

分析出因天台有違例建築物而增加的應課差餉租值的平均升幅百分比。對於平台及後

巷／天井有違例建築物的其他物業組別，也進行了類似的比較並加以綜合，從而得出

在天台、平台及後巷／天井的違例建築物平均會令應課差餉租值增加少於 5%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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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需要改善屋宇署給予員工有關把可評估違例建築物的清拆通告副本交給

估價署的指引 多年來，屋宇署負責處理不同類別違例建築物的行動組別有所

改變。在 2001 年 8 月就單梯樓宇的天台非法搭建物達成通報安排後 (見第 3.11

段)，屋宇署負責的行動組別在員工指引中加入一項規定，訂明須把單梯樓宇

天台非法搭建物的清拆令副本及隨後如有的符合規定通知書副本交給估價署。

至於 2004 年就其他違例建築物達成的通報安排 (見第 3.12 段)，則有兩項指引，

分別關於廣告招牌和一般違例建築物。屋宇署負責廣告招牌的員工須把清拆令

及隨後如有的符合規定通知書副本交給估價署；負責一般違例建築物的員工則

只須把符合規定通知書和撤回清拆令通知書副本交給估價署，但沒有規定要把

清拆令副本送交估價署。根據屋宇署的記錄，關於一般違例建築物的指引已在

2014 年 2 月取消。由於屋宇署的指引不一致，導致出現風險，就是部分可評

估違例建築物的清拆令副本可能沒有交給估價署 (見第 3.22 段)。

3.22 清拆令副本並非每次都交給估價署 審計署在 2016 年 1 月至 2 月期間

從屋宇署資料庫選出 85 份清拆令進行抽查，發現當中只有 7 份 (8%) 的副本已

交給估價署 (見表九)。沒有按協議把違例建築物的資料交給估價署，令通報安

排失效。2016 年 2 月底，屋宇署請審計署留意其在 2016 年 1 月致估價署的便

箋，當中提出：

(a) 2002 年設立的違例建築物通報安排多年來沒有全面實行；及

(b) 鑑於估價署網頁建議物業業主應把其物業間隔的改動通知估價署，

而該署可相應修訂有關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屋宇署已決定終止有

關違例建築物的通報安排。

然而，審計署留意到估價署網頁的信息只屬建議性質，而並非規定須以指定表

格作出申報 (見第 2.3(a) 段 )。第 3.11 至 3.20 段強調 (特別是第 3.18 段表八)，

屋宇署備存的違例建築物資料對估價署十分重要，讓其得以適時就經改動的物

業重新評估應課差餉租值，以免損失收入。審計署認為，屋宇署需要重新考慮

其 2016 年 1 月的決定，並與估價署分享評估差餉所需的所有違例建築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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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副本已交給估價署的清拆令數目

違例建築物

清拆令數目

從屋宇署資料庫 
選出以作核對

副本已交給 
估價署

天台搭建物 20 3

平台搭建物 20 3

後巷／天井搭建物 20 1

分間樓宇單位 25 0

總計 85 7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屋宇署記錄的分析

2000–01 年度關於不向新建或復建天台非法搭建物徵收差餉的政府決策

的實施情況

3.23 基於專責小組的建議，即新的天台非法搭建物無論在建造中，被佔用前

或剛被佔用，均應盡速清拆，並遏止其拆而復建，政府於 2000–01 年度作出不

向天台新建或復建搭建物徵收差餉的政策決定 (見第 3.10 段)。估價署和屋宇署

沒有就清拆新建或復建天台非法搭物所需時間，編制統計數字。從第 3.17 段表

六和表七可見，在 2001 至 2015 年期間當局就 20 782 宗天台非法搭建物個案發

出清拆令，但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當中有 4 844宗 (23%)個案仍未獲遵從；

而兩年或以上仍未獲遵從的個案，有 2 935 宗 (2 123 加 715 加 97，即 61%)。

第 3.15(b)(ii) 段中審計署所作的個案審查亦顯示，獲發清拆令的天台非法搭建

物的清拆行動可能需時很久。基於審查發現，審計署曾詢問估價署和屋宇署是

否需要在諮詢發展局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後，檢討 2000–01 年度政府決策的實

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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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估價署在 2016 年 3 月告知審計署：

(a) 估價署認為，基於第 3.14(d) 及 (e) 段的解釋，所以無需檢討 2000–
01 年度關於不向新建或復建天台非法搭建物徵收差餉的政府決策的

實施情況；及

(b) 事後看來，以及如第 3.15(b) 段所述，並非所有清拆令都按原意獲

及時遵從。就如何處理已接獲清拆令且可能存在多時的違例建築物

(新建或復建的天台非法搭建物除外) 的部門指引，估價署同意作出

檢討。儘管資源有限，但對於須以審慎而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履行

職務一事，該署仍會加以留意。

3.25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也在 2016 年 3 月告知審計署：

(a) 就天台非法搭建物而言，根據既定的徵收差餉原則，性質短暫的物

業不獲評估差餉。2005 年的部門指引的確清楚提醒有關人員，在

發現天台非法搭建物時，必須確定該未評估的天台非法搭建物是否

屬於新建或復建，然後才開始進行臨時估價；

(b) 就違例建築物而言，2005 年部門指引的實際作用，是令關於性質

短暫物業的既定徵收差餉原則同樣適用於屋宇署採取執法行動的其

他違例建築物。這樣，2005 年部門指引確保相同的徵收差餉原則

得以一致應用；

(c)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從審計署的結果留意到，估價署以為獲發清拆令

的違例建築物很快會清拆，但事實並非盡皆如此 (見第 3.15(b)段 )，

故建議估價署設立某種形式的依期再行提起系統，不斷監察獲發清

拆令但未清拆的現存違例建築物，以便及時在 24 個月時限之前進

行臨時估價；及

(d) 基於上述各點，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認為估價署無需檢討 2000–01 年

度關於不向新建或復建天台非法搭建物徵收差餉的政府決策的實施

情況。問題反而是估價署如何與屋宇署合力，不斷監察發出的清拆

令及有關違例建築物清拆的情況，以便及時進行臨時估價。

廣告招牌的臨時估價

3.26 《差餉條例》第 9 條規定，所有廣告招牌均可按下列考慮因素進行差餉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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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使用土地作展示廣告用途的權利一經租出，該權利便視作一獨立物

業，須進行差餉評估，而其應課差餉租值須包括有關的建築物或招

牌的租值；及

(b) 如只展示而非出租廣告 (例如由佔用人架設廣告)，用以架設廣告的

物業 (即主物業) 的應課差餉租值會因該廣告而有所增加。

3.27 大部分廣告招牌都很細小，只宣傳位於大廈的商店的名稱、業務性質或

售賣的產品。估價署評估時的做法一般把這些招牌的價值視為已包括在主物業

的應課差餉租值內。如廣告招牌的面積很大，而其價值相對於主物業的價值又

非常高，則主物業便須附加額外租值。下列招牌一般會進行獨立的差餉評估或

其估值會加入主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

(a) 架設在天台或平台，或附設或髹在大廈外牆上的廣告招牌；

(b) 電視幕牆；及

(c) 以獨立燈箱或光板形式設計的招牌，這些招牌一般以羣組方式置於

室內公用地方或附設在商場或辦公室樓宇的外牆上。

3.28 由於大部分廣告招牌均在有關樓宇獲發佔用許可證後才架設，一般不在

根據《建築物條例》發出的佔用許可證涵蓋範圍之內。廣告招牌的臨時估價生

效日期，就是為行使廣告權利而最初架設任何建築物或招牌的日期，或根據該

項權利而最初展示任何廣告的日期。

找出未經評估的廣告招牌

3.29 估價署通常循以下途徑找出未經評估的廣告招牌，以進行臨時估價：

(a) 屋宇署每月提供的建築物改動及加建個案報表 (見第 3.3(e) 段 )；

(b) 租賃政府物業以架設廣告招牌的通知書；

(c) 估價署人員為進行臨時估價而實地視察新建築物時，可能發現附近

有可評估的招牌；及

(d) 在據報有新廣告招牌架設的現有建築物進行實地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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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署分別在 2006、2007 及 2011 年僱用臨時人員進行特別行動，以找出未經

評估的廣告招牌。估價署表示，這 3 項特別行動的範圍只包括市區地區，皆因

這類招牌在這些地區高度集中。

3.30 根據估價署的記錄，截至 2015 年 4 月，已經獨立評估的廣告招牌共有

9 368 個，應課差餉租值合共 18 億元；當中有 8 390 個 (90%) 招牌的應課差餉

租值每個少於 12 萬元。在這 9 368 個已評估的招牌當中，5 283 個 (56%) 設於

建築物外牆，4 085個 (44%)安裝於室內，在 2015–16年度的應繳納差餉共 8,920

萬元。

3.31 2015 年 12 月，審計署在 6 個地區的選定街道 (註 29) 進行調查，評估

估價署在找出未經評估廣告招牌以作臨時估價方面的工作是否足夠。這項調查

的範圍集中於設於建築物外牆，而沒有清晰主物業的大型廣告招牌 (即一些很

可能可以獨立評估的招牌，以方便核對估價署的評估記錄)。這項調查共找出

100 個這類招牌，以核對其評估記錄，確定這些招牌是否已經評估。有關的結

果載於表十。

表十

就 6 個地區廣告招牌進行調查的結果 
(2015 年 12 月)

地區

廣告招牌數目

已評估差餉 未評估差餉 總計

灣仔 14 (56%) 11 (44%)  25

銅鑼灣 18 (95%)  1 (5%)  19

旺角  8 (57%)  6 (43%)  14

油麻地 13 (81%)  3 (19%)  16

屯門  3 (50%)  3 (50%)   6

元朗  3 (15%) 17 (85%)  20

整體 59 (59%) 41 (41%) 100

資料來源 : 審計署的調查

註 29： 調查範圍包括選定街道 (每個地區 4 至 5 條) 中有大量廣告招牌架設的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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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雖然未經評估的比率 (由 5% 至 85%) 並非統計上可代表該 6 個地區所有

未經評估的廣告招牌的估算，但已顯示出估價署需要加倍努力在未經評估比率

較高的地區，例如元朗、屯門和灣仔，找出未經評估的廣告招牌。2016 年 2

月，估價署在回覆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估計該 41 個未經評估的廣告招牌 (見

第 3.31段表十)的應課差餉租值由 5,040元至 318,000元不等 (平均為 65,950元)。

鑑於上一次特別行動在 2011 年進行，距今已有一段時間，應該進行一次包括

市區和新界的特別行動，以加快找出未經評估的廣告招牌。

臨時估價有否及時進行

3.33 估價署在其管制人員報告內訂立服務表現目標，以衡量有否及時為新建

物業進行臨時估價，即在首次徵收差餉及／或地租日期起計 8 個月內通知差餉

及／或地租繳納人新建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的個案比率達 85%。根據估價署的

管制人員報告，該署在 2010–11 至 2014–15 年度均達到有關目標，有 86% 至

92% 的臨時估價個案在 8 個月內完成。

3.34 對於那些不能在 8 個月內完成臨時估價的個案，估價署須監察有關進

展，確保臨時估價在 24 個月的時限內完成，以免損失差餉收入 (見第 3.5 段)。

因此，估價署定期就超過 18 個月仍未進行臨時估價的個案編制統計數字，讓

高級管理層知悉有關情況。該署亦就屬下人員負責的估價工作進行抽查。指定

的督導人員會每隔 6 個月，從每個估價小隊揀選最少 1 個臨時估價個案進行查

核，以確保沒有遺漏和不必要的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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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改善對未能在追討差餉的 24 個月追溯時限內完成的臨時估價工作的

監察

3.35 根據估價署的記錄，截至 2015 年 9 月，超過 18 個月仍未進行臨時估價

的新個案有 1 614 宗。然而，估價署並無進一步分析這些個案，以留意哪些個

案未能在追討差餉的 24 個月時限內完成。在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9 月期間，

估價署完成了 30 693 宗新臨時估價個案，審計署發現當中 994 宗 (3%) 需時超

過 24 個月完成 (由臨時估價生效日期起計)，包括 20 宗差餉臨時估價個案、26

宗差餉及地租臨時估價個案，以及 948 宗地租臨時估價個案。由於估價署無法

追討超過 24 個月前的差餉，因此該 46 宗主要涉及村屋差餉的臨時估價個案令

政府損失收入 (註 30)。

3.36 2016 年 2 月，估價署告知審計署，在該 46 宗臨時估價個案當中，有 32

宗個案是在臨時估價生效日期 (即首次佔用有關物業當日——見第 3.5 段註 22)

後，才收到開展臨時估價工作所需的相關文件的。審計署留意到在該 32 宗個

案中，估價署平均要在有關的臨時估價生效日期後 104 個月才接獲相關文件。

審計署認為，估價署需採取措施防止同類問題再次發生。至於餘下的 14 宗估

價署需時超過 24 個月才能完成的臨時估價個案，有關的年期分析載於表十一。

有鑑於所涉及的收入損失 (見第 3.35 段註 30)，估價署有需要加強監察未進行

臨時估價的個案，特別留意所有不符合 24 個月時限的個案。

註 30： 審計署估計，該 46 宗臨時估價個案可能涉及 100 萬元收入損失 (以未扣減多年來差餉

繳納人享有的差餉寬減作計算)。然而，審計署亦留意到，有關情況已較 2003 年審查

工作 (見第 1.12 段) 所發現的有所改善，當年有 2 252 宗臨時估價個案未能在 24 個月

時限內完成，估計損失了 1,270 萬元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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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在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9 月期間完成的 
14 個臨時估價個案的年期分析

臨時估價生效日期與首次 
發出徵收通知書相距的月數

估價個案數目

差餉 差餉及地租 總計

24 個月以上至 60 個月 1  7  8

120 個月以上 1  5  6

整體 2 12 14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估價署記錄的分析

3.37 審計署進一步審查於 2014 年 4 月至 2016 年 1 月期間需時超過 24 個月

完成臨時估價的個案。審計署留意到，在選定的 20 宗個案中，有兩宗的處理

方式有可予改善之處 (個案 D 及 E)。

個案 D

為兩間村屋進行臨時估價的工作有所延誤

1. 1996 年 10 月，估價署接獲 1 宗豁免兩間村屋差餉的申請。由於當時

該兩間村屋尚未進行差餉評估，因此有關申請未獲處理。估價署一直沒有採

取跟進行動，直至該署職員在 2012 年 9 月進行實地視察時才發現該兩間村

屋。

2. 2013 年 2 月及 3 月，估價署要求地政總署提供相關文件 (例如合約完

成證明書及豁免證明書)。這兩間村屋的臨時估價最終在 2015 年 5 月完成，

經評估的應課差餉租值合共為 61 萬元。

3. 地租的徵收由 1999 年 1 月 29 日開始生效 (因為新界村屋由 1997 年 6

月《新界土地契約 (續期) 條例》生效後才須繳納地租 (見第 1.4(b)(i) 段 )，而

業主其後亦獲豁免繳納 1997 年 6 月至 1999 年 1 月 28 日期間的地租 (見第 1.9

段))。然而，由於追溯差餉的時限為 24 個月，於 2015 年 5 月發出的差餉徵

收通知書只能追溯由 2013 年 6 月起計的差餉，2013 年 6 月之前的差餉因而

無法追討。

資料來源︰估價署的記錄



— 42 —

臨時估價

個案 E

為一幢改變用途的工業大廈進行臨時估價的工作有所延誤

1. 2012 年 10 月，屋宇署通知估價署某幢工業大廈改作商業用途的工程

已經完成。2012 年 12 月 11 日，估價署向有關的業主發出申報表，要求提

供經改建大廈的資料。該署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收到填妥的申報表。

2. 估價署先後於 2014 年 5 月及 2015 年 9 月實地視察該幢大廈，並於

2016 年 1 月完成臨時估價， 經評估的應課差餉租值由 1,614,000 元升至

1,776,720 元，升幅為 10%。估價署發給業主的徵收通知書，只能向業主徵

收由 2014 年 1 月而非 2012 年 10 月起計的經修訂差餉。因遲了 15 個月修訂

差餉金額而損失的收入約 9,200 元。

資料來源︰估價署的記錄

3.38 儘管估價署已定立指示，規定把物業的相關資料／文件輸入該署的電腦

系統，以便進行監察，但就個案 D 及個案 E 而言，有關指示沒有嚴格遵行，

結果令延誤的行動不被發現。審計署認為，估價署需要採取措施防止同類問題

再次發生。

3.39 因應 2003 年審查工作 (見第 1.12 段) 的建議，估價署同意把尚未進行臨

時估價並且有不符合 24 個月時限風險的個案 (包括收入損失的資料) 通知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2004 年，估價署通知審計署，指該署設立了機制，向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通報有不符合 24 個月時限風險的新建物業資料，但並無發現這類

新個案。然而，直至本審計報告發表時，該署仍未能提供編制 2005 至 2015 年

的有關統計數字的記錄。審計署亦留意到，估價署沒有把 46 個未能符合 24 個

月時限的臨時估價個案所損失的差餉收入通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見第 3.35

段)。2016 年 2 月，估價署回覆審計署查詢時指出，該署沒有通知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是由於該 46 個臨時估價個案並不涉及新建物業 (例如取消豁免差餉和改

變用途個案)。由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負責監督政府收入及財政管理工作，審

計署認為估價署需要定期向該局提供所有引致收入損失個案的資料，不論該等

個案是否涉及新建物業。

審計署的建議

3.40 審計署建議 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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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改動後的臨時估價

(a) 檢討 2005 年就違例建築物的差餉評估所發出的部門指引，從而加

強使用從屋宇署取得的違例建築物資料作差餉評估用途的程序，以

防止損失差餉收入；

(b) 請屋宇署協助，把關於可評估的違例建築物的通報安排範圍擴大，

以至包括沒有獲發清拆令的違例建築物；

(c) 對於因 2005 年部門指引而出現的未經評估違例建築物個案 (例如

第 3.15(b)(ii) 段表五所載的兩宗天台非法搭建物個案) 進行檢討，

並於適當時就其作出臨時估價；

廣告招牌的臨時估價

(d) 加倍努力找出未經評估的廣告招牌，以進行臨時估價；

(e) 考慮在市區和新界進行特別行動，以加快找出未經評估的廣告招

牌；

臨時估價有否及時進行

(f) 就上文第 3.36 段所述的 32 宗延遲通報臨時估價個案採取措施，

防止同類問題再次發生；

(g) 加強監察尚未進行臨時估價的個案，尤其是特別留意所有不符合

24 個月時限的個案；

(h) 設立監控機制，確保把需要臨時估價的物業的一切相關資料／文件

輸入估價署的電腦系統，以便監察跟進行動的進展；及

(i) 定期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提供下述資料：

(i) 有不符合 24 個月時限風險的臨時估價個案；及

(ii) 因所有不符合 24 個月時限的臨時估價個案而損失的收入。

3.41 審計署建議 屋宇署署長應與估價署分享就違例建築物評估差餉所需的所

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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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回應

3.42 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在第 3.40 段提出的建議，並表

示：

物業改動後的臨時估價

(a) 要實行第 3.40(a) 至 (c) 段所載的建議，應先檢討工作的優先次序；

(b) 以估價署進行差餉評估的角度而言，並非所有被屋宇署視為須優先

取締的違例建築物均屬可評估性質。估價署關注到，取得列出全部

違例建築物的清單會影響該署效率，原因是查核工作或會欠缺效

益，而此舉亦對該署本身的評估工作造成不必要的干擾；

廣告招牌的臨時估價

(c) 在 9 368 個已經獨立評估的廣告招牌中 (見第 3.30 段)，有 978 個

(10%) 屬高估值招牌，其應課差餉租值合共 16 億元。其餘 8 390 個

(90%) 經評估的招牌，每個的應課差餉租值不超過 12 萬元，合共

則為 2 億元。換言之，所涉及的差餉金額約為 1,000 萬元，大約只

佔 2015–16 年度整體差餉收入的 0.04%；

(d) 在第 3.31 段表十所載的 41 宗未經評估個案中，有 35 個廣告招牌

每個的估計應課差餉租值將少於 12 萬元。當局正採取行動評估這

些招牌的差餉，並會視乎情況而進行獨立評估或連同其主物業一起

評估；

(e) 估價署會繼續進行調查，以找出未經評估的廣告招牌，並會優先處

理應課差餉租值較高的個案；

臨時估價有否及時進行

(f) 在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9 月期間，估價署已完成 30 693 宗新臨

時估價 (見第 3.35 段)，為 2015–16 年度帶來 7.47 億元的全年度差

餉及地租收入。不符合 24 個月時限的 46 宗個案 (見第 3.35 段註

30)，只佔該段期間所有已完成估價的個案的 0.15%；

(g) 如因有關當局發出相關文件而啟動臨時估價工作，估價署必定會與

該有關當局保持聯繫，以加強通報安排，務求縮短就任何可估價的

佔用物業進行差餉評估所需的時間。然而，在鄉郊地區，佔用物

業的情況可能不被發現，並可能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業主才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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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申請適當的佔用許可證。只有在當局進行實地視察時由業主或

佔用人透露，或在臨時估價過程中通過其他正規方式蒐集數據，才

可以得知較早的佔用日期；

(h) 關於第 3.37 段所述的個案 D 及個案 E，估價署會謹慎處理差餉的

臨時估價事宜，以防止同類事情再次發生；及

(i) 估價署經諮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後，會評估是否需要向該局提供不

符合 24 個月時限的臨時估價個案的資料。

3.43 屋宇署署長表示 :

(a) 屋宇署備悉載於第 2.16(e) 及 3.41 段有關與估價署分享違例建築物

資料的審計署建議；

(b) 屋宇署與估價署之間有關違例建築物的通報安排始於 2002 年，屋

宇署於 2016 年 1 月取消這項安排。除了第 3.22 段所載的原因外，

屋宇署也關注到通報安排可能涉及的私隱問題，尤其是在清拆令尚

未發出及未在土地註冊處加以記錄的個案，因為有關違例建築物的

資料尚未流入公眾領域；

(c) 根據屋宇署的工作經驗，清拆令上的資料 (即業主名字、地址及違

例建築物的說明) 未能完全滿足估價署的需要，而估價署需要索取

有關違例建築物的進一步資料，例如圖則副本、照片及屋宇署巡查

記錄等。為處理本港數量龐大的違例建築物，屋宇署人手已是左右

支絀。此外，屋宇署每年發出數以萬計的清拆令，如須就其發現

的所有違例建築物擷取估價署所需的資料，並把資料交予該署，實

難應付相關的工作量；及

(d) 鑑於上述關注事項，屋宇署在落實審計署的建議，與估價署分享有

關違例建築物 (尤其是未有發出清拆令的違例建築物) 的資料前，

須作進一步考慮，研究此舉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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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豁免鄉郊物業的差餉

4.1 本部分探討豁免鄉郊物業差餉的管理工作，主要集中於以下範疇：

(a) 指定鄉村區內的村屋獲豁免評估差餉 (第 4.2 至 4.9 段)；

(b) 指定鄉村區以外的村屋獲豁免繳交差餉 (第 4.10 至 4.19 段)；及

(c) 農地及相關建築物獲豁免評估差餉 (第 4.20 至 4.21 段)。

指定鄉村區內的村屋獲豁免評估差餉

4.2 指定鄉村區內的村屋獲豁免評估差餉 《差餉條例》第 36(1)(c) 條規定，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指定的新界地區內的村屋，一律可獲豁免評估差餉

(見附錄 A 第 (c) 段 )。這些地區稱為指定鄉村區。位於指定鄉村區內的村屋，

不論是否由原居村民佔用或擁有，均可獲豁免評估差餉。以下是指定鄉村區的

典型特徵：

(a) 傳統鄉村的舊核心範圍；

(b) 主要從事農耕活動的新界居民傳統社區；

(c) 鮮有非原居村民居住的“圍”或“村”；及

(d) 完全沒有商業活動的鄉村。

4.3 豁免評估差餉的資格 根據《差餉條例》第 36(1)(c) 條及《建築物條例 (新

界適用) 條例》(第 121 章) 中的附表第 1 部，指定鄉村區內的村屋，必須符合

訂明的面積、高度及類別準則，才可獲豁免評估差餉，詳情撮述如下：

(a) 建築物不超過 3 層高，及：

(i) 有蓋面積不超逾 65.03 平方米，高度不超過 8.23 米；或

(ii) 有蓋面積不超逾 92.90 平方米，高度不超過 7.62 米，及符合

某些標準圖則；或

(b) 戰前建成 (即在 1945 年 8 月 16 日之前建成) 的新界居民常用款式

的住宅，面積和高度不受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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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劃定指定鄉村區 行政長官授權財政司司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及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 (庫務) 劃定指定鄉村區。指定鄉村區實際上由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 (庫務) 劃定。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港有

105 個指定鄉村區，共有 140 條鄉村以及大約 16 460 間村屋。按地區劃分的指

定鄉村區分析，載於附錄 D。

需要制訂措施查核指定鄉村區內獲豁免差餉的村屋

4.5 審計署留意到估價署並沒有制訂措施查核指定鄉村區內的村屋，以確保

這些村屋符合《差餉條例》訂明的面積、高度及類別準則。2007 年 7 月，在一

個關於豁免差餉事宜的跨部門會議中 (註 31)，估價署表示由於資源所限，該署

並沒有制訂計劃審查指定鄉村區內的村屋是否符合《差餉條例》訂明的資格準

則。民政署關注到，指定鄉村區以外的村屋獲豁免差餉的資格準則，與指定鄉

村區內的村屋大致相同，而這些準則的規定從未在指定鄉村區內執行，村民對

此或會感到混淆。

4.6 審計署認同民政署的關注。審計署得悉民政署已要求地政總署協助查核

指定鄉村區以外的村屋是否符合豁免差餉的資格準則 (見第 4.12 段)。為了抽查

指定鄉村區內的村屋是否符合豁免差餉的資格準則，審計署在 2015 年 12 月在

兩個指定鄉村區進行實地視察，主要着眼於建築物是否符合不超過 3 層的訂明

準則 (見第 4.3(a) 段 )，因為這一點可從外觀察，無須量度。結果發現共有 58

間村屋樓高 4 層或 5 層 (見表十二)。這些村屋顯然不符合《差餉條例》訂明建

築物不得超過 3 層的資格準則。審計署認為，估價署需要制訂措施，查核指定

鄉村區內的村屋是否符合豁免差餉的資格，並從速採取行動，撤銷那些不合資

格村屋的差餉豁免。為此，估價署可要求屋宇署及地政總署協助，把其在執法

時發現的不合資格個案的資料交予估價署。

註 31： 會議由 1 位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主持，討論有關指定鄉村區以外的村屋豁免繳交差

餉的事宜；與會者包括律政司、民政署、地政總署及估價署的代表 (見第 4.1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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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審計署實地視察兩個指定鄉村區的結果 
(2015 年 12 月)

指定鄉村區位置 4 層或 5 層高村屋的數目

位於元朗的指定鄉村區 1 (註 1) 23

位於元朗的指定鄉村區 2 (註 2) 35

總計 58

資料來源：審計署人員在 2015 年 12 月進行的實地視察

註 1：該指定鄉村區有兩條鄉村，約有 483 間村屋。

註 2：該指定鄉村區有 7 條鄉村，約有 1 342 間村屋。

附註：審計署只在指定鄉村區內鄉村的部份範圍進行實地視察。

需要就評估地租時發現不符合資格準則的村屋採取行動

4.7 根據《地租條例》，藉着《新界土地契約 (續期) 條例》而續期的新界土地

契約，由 1997 年 6 月 28 日起須繳交地租。除了根據《地租條例》第 4 條合資

格獲豁免地租的物業之外 (見第 1.9 段)，估價署必須評估所有鄉郊物業 (包括

指定鄉村區內的村屋) 的地租。截至 2016 年 1 月，估價署已就 45 000 個未經

評估的新界鄉郊地段當中 44 811 個 (99.6%) 地段的物業完成臨時估價 (註 32)。

4.8 為了就村屋作出臨時估價，估價署會向有關的業主／佔用人發出申報

表，以取得這些未經評估村屋的詳情和資料。估價署人員也會進行實地視察，

以收集這些未經評估的村屋的實際狀況的數據。就指定鄉村區的村屋進行臨時

估價的過程中，估價署人員可觀察到這些村屋是否符合《差餉條例》規定的豁

免差餉準則。

4.9 為評估估價署在進行上述臨時估價時發現不符合豁免差餉準則的個案而

採取的跟進行動，審計署檢視了 9 個指定鄉村區內 12 條選定鄉村的 228 間村

屋在估價署的地租記錄。根據估價署的記錄，在該 228 間村屋當中，有 18 間

註 32： 根據估價署的資料，在餘下 189 個 (0.4%) 須評估的地段當中，有 104 個地段是空地或

有臨時構築物，另外 85 個地段位處偏遠地區和只有舊村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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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4 層或 5 層 (註 33)。為徵收地租，這些村屋的應課差餉租值 (根據 2015–16

年度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由 46,680 元至 236,400 元不等 )，已在 1997 至

2009 年期間以 4 層或 5 層村屋的標準予以評估 (見表十三)。雖然這 18 間村屋

不符合訂明的 3 層準則，但估價署沒有採取行動撤銷其差餉豁免。鑑於追溯時

限為 24 個月，這 18 間村屋在 4 至 16 年期間的差餉已無法追討。審計署認為，

估價署需要從速審視指定鄉村區內的村屋在估價署的地租記錄，以找出是否有

類似不符準則的個案，如有便從速撤銷其差餉豁免。估價署也需要設立監控機

制，防止再次發生同類問題。

表十三

在 12 條選定鄉村內 
由評估地租日期起 

不符合訂明的 3 層準則的獲豁免差餉村屋 
(2015 年 12 月)

鄉村

地租記錄內的

村屋數目

不符合訂明的 3 層準則的村屋

數目 評估地租日期

A  28  1 1997 年

B  42  4 1999 至 2009 年

C  28  2 1997 年

D  17  1 1997 年

E  43  7 1997 至 2000 年

F  16  3 1997 及 1998 年

另外 6 條鄉村  54  0 —

合計 228 18 1997 至 2009 年

資料來源：估價署的記錄

註 33： 在 18 間村屋中，有 5 間屬於第 4.6 段提及在審計署實地視察時發現的 58 間 4 層或 5

層高村屋。該 18 間村屋全部都不是戰前住宅，必須符合訂明的面積、高度和類別準

則 (見第 4.3(b)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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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鄉村區以外的村屋獲豁免繳交差餉

4.10 根據《差餉條例》第 36(3) 條，行政長官可豁免個別物業繳交差餉 (見附

錄 B 第 2 段)。1992 年，當時的行政局檢討關於指定鄉村區以外的村屋獲豁免

差餉的政策，及後規定村屋須符合下述訂明資格才可獲豁免差餉：

(a) 由原居村民或其直系親屬 (註 34) 佔用，或屬空置但留待原居村民

或其直系親屬佔用作居所用途；

(b) 符合訂明的面積、高度及類別準則，有關準則與指定鄉村區內的村

屋須符合的相同 (見第 4.3(a) 段 )；及

(c) 沒有任何違例構築物／擴建物 (即違例建築物)。

有關政策的精神是向居於新界傳統村屋的真正原居村民提供豁免。行政長官已

向民政事務總署署長轉授豁免該等村屋差餉的權力。

4.11 指定鄉村區以外的村屋的差餉豁免申請須向民政署提出，申請的主要處

理程序 (涉及地政總署和估價署)載於附錄E。在 2010–11至 2014–15年度期間，

民政署每年平均批准 450 宗申請。截至 2015 年 12 月，約 19 000 名合資格村

民獲豁免繳交差餉，涉及 9 個地區 (註 35) 的村屋共 25 000 單位。2014–15 年

度豁免的差餉總額為 8,900 萬元。

監察村屋是否符合資格準則

4.12 為監察指定鄉村區以外的村屋是否符合豁免差餉的資格準則，民政署已

獲地政總署協助進行下列查核，以找出有違例建築物的村屋：

(a) 文件查核 (註 36) 民政署每 4 個月向地政總署提供其資料庫內獲

豁免差餉個案的資料，供該署核對 8 個分區地政處 (註 37) 備存的

註 34： 直系親屬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及外祖父母、配偶的父母及／或

配偶的祖父母及外祖父母。每名合資格申請人只可獲豁免一幢村屋的差餉。

註 35： 該 9 個地區為離島、葵青、北區、西貢、沙田、大埔、荃灣、屯門及元朗。

註 36： 因應申訴專員公署在 2004 年發出的“政府當局對新界豁免管制屋宇違例建築工程所採

取的執法行動”主動調查報告中的建議，民政署自 2006 年 7 月起實行文件查核措施。

註 37： 該 8 個分區地政處負責管理 9 個地區 (即第 4.11 段提及的村屋所在地區) 的地政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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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例建築物記錄，以找出分區地政處在例行工作期間發現有違例建

築物但獲豁免差餉的村屋；及

(b) 現場視察 (註 38) 民政署每 6 個月以隨機方式抽出 90 個獲豁免差

餉的個案 (9 個地區各抽出 10 個——見第 4.11 段註 35)，然後轉介

給所屬的 8 個分區地政處進行現場視察，以確定個案是否涉及違例

建築物。

如發現獲豁免差餉的村屋有違例建築物，民政署會撤銷其差餉豁免，並要求有

關村民拆除違例建築物。地政總署確認違例建築物已全部拆除後，民政署會重

新批准豁免有關村屋的差餉。

4.13 在 2010–11 至 2014–15 年度的 5 年期間，民政署因發現有關村屋有違例

建築物而撤銷其差餉豁免的個案共有 638 宗 (平均每年 127 宗)。在 2015 年 4

月 1 日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期間，再有 135 宗基於相同原因撤銷差餉豁免的

個案。

需要改善文件查核工作

4.14 尚未完成的文件查核工作 在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8 月期間，民政署

要求 8 個分區地政處就獲豁免差餉的個案進行 5 輪文件查核工作。審計署審查

了民政署收到的查核結果，發現截至 2015 年 12 月，分區地政處應要求進行的

40 宗查核文件工作，有 11 宗 (28%) 尚未完成 (見表十四)。文件查核有助找出

不符合豁免差餉資格的個案，避免政府損失收入，因此地政總署有需要提醒 8

個分區地政處適時完成民政署要求的文件查核工作。

註 38： 民政署自1997年10月起採用自行申報制度。該署自1998年4月起實行現場視察措施，

以查察制度有否遭濫用。根據自行申報制度，申請豁免村屋差餉的人士須聲明有關村

屋並沒有違例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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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

有關獲豁免差餉個案尚未完成的文件查核工作 
(2015 年 12 月)

開始查核的月份
尚未完成 

文件查核宗數

2014 年 4 月  2

2014 年 8 月  1

2014 年 12 月  1

2015 年 4 月  3

2015 年 8 月  4

總計 11

資料來源：民政署的記錄

附註： 在 8 個分區地政處當中，有 3 宗尚未完成文件查核個案者佔 1 個，有兩宗

尚未完成個案者佔 1 個，有 1 宗尚未完成個案者佔 6 個。

4.15 沒有提供重要資料 審計署審查了 20 宗差餉豁免個案，這些個案所涉

的村屋在 2015 年 8 月的文件查核中發現有違例建築物。在 5 宗個案中，有關

的分區地政處沒有在查核結果中指明發現違例建築物的樓層。由於缺乏這樣重

要的資料，民政署無法確定違例建築物是否關乎核准的豁免個案。雖然民政署

多次發出催辦信，但截至 2016 年 1 月，有關的分區地政處仍沒有向民政署提

供所需資料。審計署認為，地政總署需要提醒 8 個分區地政處向民政署提供充

分詳細的文件查核結果，以便對不符合豁免差餉資格的個案，迅速採取跟進行

動。

4.16 延遲通知村屋建有違例建築物 審計署抽查了 20 宗因有關村屋有違例

建築物而被撤銷差餉豁免的個案。在其中兩宗個案 (個案 F 及 G)，民政署在違

例建築物被發現數年後，才接獲通知有關的違規個案 (見表十五)。審計署認

為，地政總署需要查明延遲通知的原因，並採取適當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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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

延遲通知村屋建有違例建築物

個案
分區地政處發現 
違例建築物的日期

分區地政處通知 
民政署的日期

延遲通知 
民政署的時間 

(註)

F 1998 年 12 月 10 日 2014 年 9 月 3 日 8 年

G 2011 年 8 月 16 日 2015 年 2 月 18 日 3.5 年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民政署記錄的分析

註： 延遲時間的計算方法，是把通知民政署的日期與發現違例建築物的日期或在 2006 年 7 月

實行文件查核的日期 (見第 4.12(a) 段註 36) 作比較，兩者以較後者為準。

4.17 需要檢討設定撤銷差餉豁免資格生效日期的做法 根據現行做法，民政

署根據分區地政處的通知日期來設定撤銷差餉豁免的生效日期，而非根據分區

地政處發現違例建築物的日期。在個案 G 及 F 中，因民政署遲獲通知而令政

府分別少收 3.5 年及 8 年的差餉收入 (註 39)。審計署認為，民政署根據分區地

政處的通知日期來設定撤銷差餉豁免的生效日期，或會損失差餉收入，因此該

署需要檢討現行做法的理據，並在有需要時尋求法律意見。

需要改善現場視察

4.18 尚未進行的現場視察 在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間，民政署要求

8 個分區地政處進行 3 輪每半年一次的現場視察，涉及 270 宗核准豁免差餉個

案。審計署審查民政署接獲的視察結果發現，截至 2015 年 12 月，該署要求進

行的 270 次現場視察尚有 22 次 (8%) 仍未進行。每半年一次的現場視察，有助

找出不符合豁免差餉資格的個案，避免損失收入，因此地政總署需要提醒 8 個

分區地政處適時完成民政署要求進行的現場視察。

4.19 需要加強現場視察 由分區地政處每半年就 90 宗差餉豁免個案進行現

場視察的做法（見第 4.12(b) 段 )，始於 1998 年，當時的豁免個案約為 1 000 宗。

註 39: 獲豁免繳交差餉的村屋實際上已獲評估差餉，而村屋被撤銷差餉豁免資格時，無須進

行臨時估價。因此，《差餉條例》第 29(1)條規定的 24個月追討差餉時限 (見第 3.5段)，

不適用於這些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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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多年，豁免個案的宗數增加 18 倍，達 19 000 宗。因此，核准豁免個案的

現場視察比例由每年 18% 減至每年 1%。另一方面，在 2010–11 至 2014–15 年

度期間，因發現違例建築物而撤銷豁免的個案宗數，每年平均 127 宗 (見第 4.13

段)，反映不符合資格個案數字偏高。雖然民政署沒有另外備存在進行現場視

察後被撤銷豁免的個案數字，但審計署審查 120 間獲豁免差餉村屋的視察結果

時發現，當中 48 間 (40%) 有違例建築物。審計署在 2015 年 12 月實地視察 3

條鄉村，發現 11 間獲豁免差餉的村屋懷疑有違例建築物 (註 40)。由於不合資

格個案的數字偏高，民政署諮詢地政總署後，需要考慮加強獲豁免差餉村屋的

現場視察工作。此外，民政署可考慮請屋宇署協助，提供該署在執法工作中發

現有違例建築物的村屋的資料。

農地及相關建築物獲豁免評估差餉

4.20 《差餉條例》第 36(1)(a) 條規定，農地及其上用作與農地相關用途的建築

物可獲豁免評估差餉 (見附錄 A 第 (a) 段 )。這類獲豁免評估的土地及建築物主

要位於新界。要將農業用途土地改作其他用途，須獲得規劃許可，而在許多個

案中，原先的批地安排亦須一併修訂。估價署需要不斷監察有關改動，並就不

再作農業用途的土地及相關建築物評估差餉。就此，估價署已設立以下機制，

從規劃署及地政總署收集相關資料：

(a) 規劃許可 估價署新界區事務科於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和鄉郊及新

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的每月例會上獲悉關於規劃申請的決定 ( 註

41)；及

(b) 修訂批地安排 新界區的相關分區地政處會就地政總署發出的修訂

租約和短期豁免書提供每月報表。

估價署職員亦會在例行視察中找出是否有任何改變農地及相關建築物用途的情

況。

註 40： 審計署只實地視察選定鄉村的部分地區，集中視察獲豁免差餉的村屋是否有圍封式露

台或密封式天台 (即無須量度而單靠從外觀察也可識別的兩類違例建築物)，並無顧及

是否有其他類別的違例建築物。

註 41： 該兩個委員會設於城市規劃委員會下，主要負責有系統地擬備轄下區域的規劃圖則。

每個委員會由主席 (規劃署署長)、副主席 (非官方成員)、4 名其他官方成員及 13 名其

他非官方成員組成，所有成員均來自城市規劃委員會，並由行政長官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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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需要向地政總署取得更多有關非法改變農地及相關建築物用途的資

料 地政總署負責採取執法行動取締農地上的違例構築物。在 2010 至 2014 年

期間，地政總署每年都找到約 600 至 800 個農地上的違例構築物。2015 年，

估價署和地政總署協議，分區地政處會就重收／轉歸行動個案、取消重收／轉

歸行動個案和已清拆農地上違例構築物的個案通知估價署。不過，通知安排並

不涵蓋地政總署就違例構築物發出警告信的個案。為進行抽查，以評估估價署

在監察農地用途改變方面的工作是否足夠，審計署審查了 3 宗曾遭地政總署發

出警告信 (見表十六) 的農地違例構築物個案 (個案 H 至 J)。審計署於 2016 年

2 月進行實地視察，留意到有關的構築物主要用作貯存物品用途，顯示有關農

地的用途已經改變，但根據估價署在 2016 年 2 月的記錄，該署只曾就 1 宗個

案 (個案 H) 作出臨時估價。其餘兩宗個案 (個案 I 及 J) 的農地仍獲豁免評估差

餉。審計署認為，地政總署執法工作的資料將有助估價署找出因改變用途而不

再符合豁免評估差餉資格的農地及相關建築物。就此，估價署需要請地政總署

協助，以便適時就不符合豁免差餉資格的個案採取行動。

表十六

農地上的違例構築物 
(2016 年 2 月)

個案 地點 估計面積

(平方米)

地政總署發出 
警告信的日期

獲豁免 
評估差餉

H 元朗 2 070 2014 年 6 月 4 日 否

I 元朗 5 050 2014 年 8 月 20 日 是

J 元朗 1 240 2015 年 9 月 17 日 是

資料來源：地政總署的記錄

附註：  個案 H 至 J 的面積是根據地政總署的“地理資訊地圖”估計，其範圍分別覆蓋若干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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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4.22 審計署建議 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應：

指定鄉村區內的村屋獲豁免評估差餉

(a) 制訂措施，以查核指定鄉村區內的村屋是否符合豁免差餉的資格，

並請屋宇署和地政總署協助，提供其在執法工作中發現不符合資格

個案的資料；

(b) 撤銷不再符合《差餉條例》訂明資格準則的村屋 (包括第 4.6 段提及

的 58 間村屋) 的差餉豁免；

(c) 審視指定鄉村區內村屋的地租記錄，以找出是否有不符合豁免資格

的個案 (類似第 4.9 段提及的 18 間村屋的情況)，並從速採取行動

撤銷其差餉豁免；

(d) 設立監控機制，確保就評估地租過程中發現不符合差餉豁免資格的

個案迅速採取跟進行動；及

農地及相關建築物獲豁免評估差餉

(e) 請地政總署協助，提供其在執法工作中發現的非法改變農地及相關

建築物用途的個案資料 (例如所發出的勸諭信和警告信)，以便及早

對不符合豁免差餉資格的個案採取行動。

4.23 審計署建議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應：

(a) 檢討根據分區地政處的通知日期來設定撤銷差餉豁免的生效日期的

理據，必要時應尋求法律意見；

(b) 經諮詢地政總署署長後，考慮加強對獲豁免差餉的村屋進行現場視

察；及

(c) 考慮請屋宇署協助，提供其在執法工作中發現有違例建築物的村屋

的資料。

4.24 審計署建議 地政總署署長應：

(a) 提醒 8 個分區地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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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應民政署的要求，適時完成關於獲豁免差餉村屋的文件查核和

現場視察工作；及

(ii) 向民政署提供充分詳細的文件查核結果，以便就不符合豁免差

餉資格的個案迅速採取跟進行動；及

(b) 查明延遲通知民政署兩幢村屋有違例建築物 (於第 4.16 段提及) 的
原因，並採取適當的改善措施。

政府的回應

4.25 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在第 4.22 段提出的建議。他表

示，就指定鄉村區內的村屋制訂查核機制對資源會有重大影響，原因是有關的

工作將涉及視察 105 個指定鄉村區內約 15 000 幢村屋。鑑於資源實在有限而且

有多個優先項目須進行，估價署分階段採取有關行動是唯一實際可行的做法。

4.26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同意審計署在第 4.23 段提出的建議，並表示：

(a) 在考慮是否應根據分區地政處發現違例建築物的日期，而非根據分

區地政處的通知日期來設定撤銷差餉豁免的生效日期時，其中一項

考慮因素是分區地政處能否加快通知民政署，繼而令申請人加快獲

通知 (這樣便無需要作出建議的更改)，以及如上述兩個日期相差很

遠，將責任轉嫁申請人 (可能未獲知會分區地政處的查察結果) 是

否合理。儘管如此，民政署會聯同地政總署檢討現行安排，並在

有需要時徵詢法律意見；及

(b) 地政總署在 2006 及 2007 年已向民政署表明，由於人手緊絀，分區

地政處每年只能就 180 宗個案進行現場視察。民政署需要諮詢地政

總署，以確定該署能否撥出所需人手更頻密地進行視察。

4.27 地政總署署長表示：

(a) 地政總署會採取適當行動，跟進審計署在第 4.24 段提出的建議；

及

(b) 關於第 4.16 段引述的兩宗延遲通知個案，其延誤原因是有關的分

區地政處誤以為與執行契約相關的工作已進展至某個階段的個案才

需要通知民政署。地政總署會提醒各分區地政處遵守現行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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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屋宇署署長表示：

(a) 各相關部門在涉及村屋的事宜上，一直分工清晰。屋宇署只負責就

《建築物條例》中適用於村屋的條文進行執法，而與差餉有關的事

宜則由估價署、地政總署及民政署處理。市民及新界的相關持份者

都很熟悉各相關部門的職責；及

(b) 根據目前情況，並基於屋宇署對分享違例建築物資料的關注 (載於

第 3.43 段)，屋宇署在落實載於第 4.22(a) 及 4.23(c) 段的審計署建

議，與估價署及民政署分享有關村屋違例建築物的資料前，須作進

一步考慮，研究此舉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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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本部分探討估價署徵收差餉及地租的工作。

徵收和追討差餉及地租

5.2 繳交差餉及地租 臨時估價所訂的差餉及地租，須於估價署發出的徵收

通知書內所指明的日期或之前繳交。此後，差餉及地租須在每季首月 (即 1月、

4 月、7 月及 10 月) 預繳。

5.3 附加費 對於任何欠繳的差餉及地租，估價署會在應繳款日期後即時徵

收 5% 的附加費。如在應繳款日期起計 6 個月後仍未繳交款項，估價署會對未

繳總額進一步徵收 10% 的附加費。

5.4 追討欠款 任何欠繳的差餉及地租連同任何附加費，須作為拖欠政府的

債項而追討。估價署會於小額錢債審裁處 (欠款不超過 5 萬元) 或在律政司協

助下於區域法院 (欠款超過 5 萬元) 提起法律程序追討欠款。如仍未清繳的判

定債項超過 1 萬元，估價署可能會把個案轉介律政司考慮是否就欠款人的物業

登記押記令，使欠款人不得在清償判定債項前出售其物業。如有需要，估價署

會考慮就已予押記的物業申請售賣令，以售賣該物業的收益清還判定債項。至

於涉及拖欠地租的個案，估價署會考慮轉介地政總署署長研究是否採取重收或

轉歸的行動 (註 42)。

5.5 欠繳的差餉及地租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欠繳的差餉及地租總額為

1.72 億元，相當於全年徵收款額 (約 330 億元) 的 0.5%。欠繳差餉及地租的年

期分析顯示有 5,400 萬元 (31%) 已拖欠兩年或以上 (見表十七)。在 2014–15 年

度，因無法追討而須撇帳的差餉及地租總額為 63 萬元。

註 42： 《地租條例》第 14(2) 條訂明，如土地的應繳地租及其附加費仍未繳交，地政總署署長

可採取法律程序重收土地。《地租條例》第 36 條亦訂明，如承租人、擁有人或其他有

法律責任繳交地租的人沒有就適用租契的某地段或某不分割份數繳交地租，則政府有

權重收該地段或將該地段的該不分割份數轉歸財政司司長法團。《差餉條例》則沒有關

於追討欠繳差餉的同類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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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七

欠繳差餉及地租的年期分析 
(2015 年 9 月 30 日)

超逾徵收通知書指明 
應繳款日期的年期 欠款額

(百萬元)

1 年以下  92  (54%)

1 年至 2 年以下  26  (15%)

2 年或以上  54  (31%)

總計 172 (100%)

(註)

資料來源：估價署的記錄

註：該 1.72 億元欠款涉及的帳戶包括 5 個各欠超過 100 萬元的帳戶。

需要改善欠款個案的跟進行動

5.6 需要考慮就已登記押記令的長期欠款個案採取重收或轉歸的行動 審計

署抽查了 9 宗拖欠兩年或以上的個案，發現在 1 宗個案中，欠款人自 2007 年

起拖欠 16 個物業的差餉及地租，而估價署為保障政府的法定權益，已於 2010

年 5 月就該些物業取得押記令。儘管估價署其後多次採取行動要求欠款人清償

欠款 (包括就新增欠款向小額錢債審裁處提出新的法律申索，以及發警告信)，

但行動無一收效。與此同時，由於欠款人沒有還款而繼續佔用該 16 個物業，

欠繳的差餉及地租款額持續增加，截至 2015 年 12 月，欠款總額達 100 萬元。

估價署在 2015 年 12 月 (即取得押記令後超過 5 年) 把該 16 個物業全部轉介地

政總署考慮是否採取重收或轉歸的行動。審計署認為，估價署有需要提醒屬下

有關人員把已登記押記令的長期欠款個案轉介地政總署，以便該署及早考慮採

取重收或轉歸的行動。

5.7 需要加快處理無主物業個案 《公司條例》(第 622 章) 第 752 條訂明，

如某公司解散，則在其行將解散前歸屬該公司的物業，即屬無主物業並歸屬政

府。根據估價署的記錄，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共有 14 宗無主物業個案 (即

差餉及地租的欠款人為已解散的公司)，該 14 宗個案拖欠差餉及／或地租總額

為 130 萬元。審計署留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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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其中 10 宗個案，估價署需時 7.5 年或以上才轉介地政總署，以接

管欠款公司的物業；及

(b) 14 宗個案的物業在 1997 至 2010 年期間已歸屬政府 (見附錄 F)。截

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地政總署接管了 9 宗個案的物業。

審計署認為，估價署及地政總署有需要從速採取行動處理無主物業個案。

審計署的建議

5.8 審計署建議 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應：

(a) 提醒屬下有關人員及早把已登記押記令的長期欠款個案轉介地政總

署，以便該署考慮採取重收或轉歸的行動；及

(b) 聯同地政總署署長，從速採取行動處理無主物業個案。

政府的回應

5.9 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表示：

(a) 第 5.5 段表十七的註提及截至 2015 年 9 月 5 個各欠超過 100 萬元

的帳戶，其中 3 個帳戶的欠款已於 2015 年 11 月及 12 月清償；

(b) 根據法律意見，押記令一般足以保障政府的權益。估價署在資源有

限的情況下，已加快就欠款個案採取法律行動 (包括就取得的判決

申請押記令)，足見一直十分重視保障政府的權益；

(c) 至於第 5.6 段提及的個案：

(i) 估價署在 2010 年取得押記令後，一直續步採取跟進行動。除

第 5.6 段提及的行動外，在 2012 至 2014 年期間，估價署與欠

款人不斷就清償所有帳戶的欠款一事進行對話。負責人員一直

密切監察這宗個案；

(ii) 為進一步催促欠款人盡快清償欠款，估價署在 2015 年 12 月把

個案轉介地政總署，由該署發出兩輪警告信，警告欠款人地

政總署可根據《政府土地權 (重收及轉歸補救) 條例》(第 12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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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重收／轉歸有關物業。地政總署於 2016 年 1 月發出第

一輪警告信；及

(iii) 鑑於資源有限，加上考慮到上述法律意見，估價署認為已適

時採取足夠行動追討有關個案的欠款。然而，估價署會考慮

在有需要時提前把已登記押記令的欠款個案轉介地政總署；及

(d) 為進一步協助地政總署採取行動處理無主物業個案，估價署會提醒

屬下有關人員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把有關個案轉介地政總署，

以便該署採取跟進行動。

5.10 地政總署署長表示：

(a) 就已登記押記令的欠款個案：

(i) 如有違反有關地契契諾的情況，地政總署可能會採取重收或轉

歸的行動。地契通常包含必須繳交地租的契諾，卻未必包含

承租人必須繳交差餉的契諾；

(ii) 根據地政總署的理解，按估價署過往向律政司取得的法律意

見，在所有追討方法均不奏效的情況下，才應採取重收行動。

為了在行事做法劃一，令人容易明瞭，估價署宜在諮詢律政

司後，考慮就採取重收或轉歸行動的時機制訂指引或準則；

及

(iii) 地政總署相信估價署會考慮採取法律行動申請售賣令，以代替

採取重收或轉歸的行動；

(b) 在某些情況下，政府或未能接管或處置無主物業，例如：

(i) 物業用作按揭，以及承按人已接管有關物業；或

(ii) 物業用作按揭或已予押記，以及欠款額巨大或未能確定；及

(c) 如地政總署接管物業，並將其處置而轉予新業主，該物業的新業主

無須承擔有關公司解散前應繳的差餉及／或地租，因為他／她並

非該物業在有關時期的業主。儘管地政總署未必能夠藉着接管無主

物業而討回涉及該物業的欠繳差餉及／或地租，該署仍會繼續與估

價署合作，採取適當行動處理無主物業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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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餉條例》第 36(1) 條規定下述物業可獲豁免評估差餉：

(a) 農地及相關的建築物；

(b) 用作與農地或農務作業相關用途的新界住宅建築物；

(c)  位於新界指定地區內並符合有關面積、高度及類別的訂明準則的村屋 (見

第 4.3 段)；

(d) 為供公眾作宗教崇拜之用而建成，並完全或主要作該用途的物業；

(e) 墳場及火葬場；

(f)  政府、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或財政司司長法團所擁有並佔用作公共用

途的物業；

(g) 由政府擁有並由公職人員憑藉其受僱而佔用作住宅的物業；

(h) 由香港房屋委員會擁有並由政府佔用作公共用途的物業；

(i) 軍事用地；

(j) 若干新界重建村落的村屋；

(k) 平房區或臨時房屋區內用作住宅用途的物業；及

(l) 其應課差餉租值不超過訂明款額 (現時為 3,000 元) 的物業。

 

資料來源：估價署的記錄

附錄 A
(參閱第 1.8、4.2 及 4.20 段)



— 64 —

附錄 B
(參閱第 1.8 及 4.10 段)

獲豁免繳交差餉的物業

1. 《差餉條例》第 36(2) 條規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宣布任何類別的

物業獲豁免繳交差餉。《差餉 (雜項豁免) 令》(第 116A 章) 訂明下述類別的物

業可獲豁免繳交差餉：

(a) 完全或主要供公眾作宗教崇拜之用的所有物業或其部分，但不包括

根據第 36(1)(d) 條獲豁免評估差餉者 (見附錄 A)；

(b) 由或代政府或財政司司長法團佔用作公共用途的所有物業或其部

分，但不包括根據第 36(1)(f) 或 (h) 條獲豁免評估差餉者；及

(c) 政府所持有並由公職人員憑藉其受僱而佔用或行將佔用作住宅的所

有物業或其部分，但不包括根據第 36(1)(g) 條獲豁免評估差餉者。

2. 《差餉條例》第 36(3) 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可豁免任何物業

或其部分，使該物業或該部分免繳全部或部分差餉。此豁免條文只限適用於某

些物業而非某些類別物業。例如該豁免條文適用於：

(a) 領事館物業及認可領事館人員住宅；及

(b) 若干位於新界指定鄉村區以外並由原居村民佔用的村屋。

行政長官已把該條文所賦的權力轉授予不同公職人員。舉例而言，民政事務總

署署長獲授權豁免位於新界指定鄉村區以外的村屋繳交差餉。

資料來源：估價署的記錄



— 65 —

附錄 C
(參閱第 1.11 段)

差餉物業估價署 
組織圖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

差餉物業估價署副署長

助理署長 
(機構及科技事務)

助理署長 
( 差餉及物業 
估價事務 )

助理署長 
( 專責事務 )

助理署長 
( 行政及職員 

培訓 )

電腦科

重估 
差餉 
事務科 
( 註 )

差餉 
估價 
事務科 
( 註 )

巿區 
事務科

新界區
事務科

鄉郊 
物業及 
租務科 
( 註 )

特殊 
物業科

支援 
服務科

行政科
帳目及
發單科

資料來源：估價署的記錄

註：有關的事務科向兩名助理署長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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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區劃分的 105 個指定鄉村區的分析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地區 指定鄉村區數目 估計村屋數目

元朗  49 14 460

北區  12    740

大埔  12    430

西貢  17    320

離島  10    310

沙田   4    110

荃灣   1     90

總計 105 16 460

資料來源：估價署的記錄

附錄 D
(參閱第 4.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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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豁免繳交差餉申請的主要步驟

申請人填妥申請表，然後要求其所屬鄉村的村代
表 ( 或相關鄉事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 ) 在申請
表上證明其原居民的身分。申請人亦須在申請表
上聲明有關村屋並無任何違例建築物。

申請人

申請人把填妥的申請表遞交民政署核證。申請表
一經核證，便會轉交估價署，由該署建議是否批
准豁免。

民政署

估價署核實申請表上有關村屋的資料，如有需要，
亦會進行實地視察。估價署完成有關工作後會將
建議連同該申請表，交回民政署批准。

如估價署在實地視察期間發現有任何違例建築
物，民政署可在批准申請前先徵詢地政總署的意
見。申請一經批准。民政署便會把結果通知申請
人。批准信的副本會送交土地註冊處、地政總署
及估價署。

估價署

民政署

差餉豁免獲批准後，估價署便會停止向有關的申
請人發出徵收差餉通知書。

估價署

資料來源：民政署的記錄

附錄 E
(參閱第 4.1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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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宗無主物業個案的關鍵日期 
(2015 年 9 月 30 日)

個案 物業轉歸政府日期 轉介地政總署日期 地政總署接管日期

1 1997 年 9 月 26 日 2005 年 10 月 25 日 2012 年 11 月 19 日

2 2003 年 8 月 15 日 2013 年 8 月 19 日 —

3 2003 年 9 月 26 日 2004 年 9 月 16 日 2009 年 9 月 7 日

4 2004 年 6 月 18 日 2015 年 1 月 7 日 —

5 2006 年 4 月 28 日 2013 年 12 月 10 日 2015 年 5 月 30 日

6 2006 年 4 月 28 日 2013 年 12 月 10 日 2015 年 5 月 30 日

7 2006 年 4 月 28 日 2013 年 12 月 10 日 2015 年 5 月 30 日

8 2006 年 4 月 28 日 2013 年 12 月 10 日 2015 年 5 月 30 日

9 2006 年 4 月 28 日 2013 年 12 月 10 日 2015 年 5 月 30 日

10 2006 年 4 月 28 日 2013 年 12 月 10 日 2015 年 5 月 30 日

11 2006 年 4 月 28 日 2013 年 12 月 10 日 2015 年 5 月 30 日

12 2008 年 7 月 25 日 2013 年 8 月 19 日 —

13 2009 年 5 月 15 日 2014 年 3 月 13 日 —

14 2010 年 12 月 24 日 2011 年 12 月 13 日 —

資料來源：估價署的記錄

附錄 F
(參閱第 5.7(b) 段 )


